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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区划目的】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合理开发利用广西海洋资源，规

范海域使用秩序，保护和改善海洋生态环境，提高海洋开发、控

制、综合管理能力，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依据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海洋开发保护的方针政策及广西海洋开发利用和保护的实际

情况，编制《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

（以下简称《区划》）。 

第二条  【区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 

7．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 

8．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 

9．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10．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

要 

12．《国务院关于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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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国函[2012]13 号） 

13．《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

年）》 

14．《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09]42 号） 

15．《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2008 年 1 月国务院批准

实施） 

16．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

要 

17．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域使用管理办法 

18．《海洋功能区划技术导则》（GB/T 17108—2006） 

第三条  【区划原则】 

1．自然属性为基础。按照海域的区位、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等

自然属性，综合评价海域开发利用的适宜性，科学确定海岸和近海

海域的基本功能。 

2．科学发展为导向。以服务于广西北部湾开放开发和全区经济

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统筹安排各有关行业用海，

合理控制各类建设用海规模，保障基本生态空间用海，引导海洋产

业优化布局，节约集约用海。 

3．保护渔业为重点。保护基本的传统渔业水域，切实保护近江

牡蛎、马氏珠母贝、方格星虫等重要的水产种质资源安全，保护渔

业生态环境，提供充足的渔业基础设施发展空间，保证渔区稳定。 

4．保护环境为前提。切实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护重要的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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艮、中华白海豚、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滨海湿地和典型生态

系统的安全，确保河口防洪纳潮安全，保障海域可持续利用，促进

海洋经济的发展。 

5．陆海统筹为准则。以陆域为依托，考虑海洋和陆域的关联

性，以海洋资源合理利用为重点，陆海结合，实现海洋综合开发和

环境保护的陆海统筹协调发展。 

6．国家安全为关键。保障国防安全，保证军事用海需要，保障

海上交通安全和海底管线安全，加强重要海岛、北仑河口及其周边

海域保护，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第四条  【区划目标】 

通过严格实施海洋功能区划，到 2020 年，实现以下主要目标： 

1．增强海域管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海洋功能区划整体控制

性作用明显增强，海域使用权市场机制逐步健全，海域的国家所有

权和海域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基本建成适应广西海

洋事业快速发展的海洋管理体制机制，海洋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

显著提高。 

2．改善海洋生态环境，海洋保护能力明显增强。近岸海域污染

恶化和生态破坏趋势得到遏制，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重要生

态系统得到严格保护。防城港、珍珠港、钦州湾、廉州湾和铁山港

等海域的入海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责任制得到落实，90%陆源

排污口、海上石油平台、海上人工设施等实现达标排放，近海的海

水水质达到自治区海洋功能区划规定的海水水质标准，未达到清洁

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控制在 450 平方公里以内，部分受损海洋生态

系统得到初步修复。至 2020 年，已建和新建海洋保护区总面积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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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广西海洋功能区划范围总面积的 11%以上。 

3．保障渔业基本用海，加强水生生物养护。渔业生产生活和现

代化渔业发展用海需求得到有力保障。儒艮、中华白海豚、近江牡

蛎、马氏珠母贝、方格星虫、二长棘鲷幼鱼、墨吉对虾和长毛对虾

等水生野生动物、重要渔业水域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得到有效保

护。至 2020 年，水域生态环境逐步得到修复，渔业资源衰退趋势得

到基本遏制，捕捞能力和捕捞产量与渔业资源可承受能力大体相适

应，海水养殖用海的功能区面积不少于 20 万公顷。 

4．合理控制围填海规模，严格实施围填海年度计划制度，整体

规划、有序开发，避免海洋资源的低效率利用。自本区划颁布实施

至 2020 年，建设用围填海规模控制在 16 100 公顷以内。 

5．保留海域后备空间资源。划定专门的保留区，实施严格的阶

段性开发限制，保留区面积不少于 7 万公顷。严格控制占用自然岸

线的开发利用活动，至 2020 年，大陆自然岸线（包括整治修复后具

有自然海岸生态功能的岸线）保有率不低于 35%。 

6．海域海岸带整治修复取得明显进展。重点开展涠洲岛、北海

银滩、茅尾海、防城港湾、京族三岛和北仑河口东北岸等海域的综

合整治，至 2020 年，整治和修复受损岸线长度不少于 360 公里，整

治海域面积不少于 3 万公顷。 

第五条  【区划范围】 

本次区划范围总面积约 7000 平方公里。 

近岸海域范围：西起中越北部湾北部海上分界线，东至粤桂海

域行政区域界线，向陆一侧至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的海岸

线，向海一侧至粤桂海域行政区域界线南端点向西的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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涠洲岛和斜阳岛周边海域范围：涠洲岛、斜阳岛向外约 3 公里

的海域范围。 

区划期限为 2011—2020 年。 

第六条  【区划成果】 

1．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文本 

2．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登记表 

3．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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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海洋开发保护现状与面临形势 

第七条  【地理概况和区位条件】 

广西海域地理位置优越，地处我国沿海西南端，面向东南亚，西南

与越南毗邻，东邻粤、港、澳，背靠大西南，是我国西部大开发地区唯

一的沿海区域，是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在我国与东南亚的经济

交往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八条  【自然环境与资源条件】 

广西海岸线总长 1595 公里，人工岸线占 78.61%，生物海岸占

5.48%。海岛 646 个，其中有居民海岛 14 个，无居民海岛 632 个。沿岸

入海河流 120 余条，其中南流江、大风江、钦江、茅岭江、防城江、北

仑河等为常年性河流。海岸带地势总体西北高、东南低，近岸浅海属半

封闭性大陆架海域，海底地形坡度平缓，等深线基本与岸线平行；附近

海域的潮汐除铁山港为不正规日潮外，其余为正规日潮，潮差较大；潮

流类型主要是往复流，波浪随季节变化十分明显。 

广西海洋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大。海岸线迂回曲折，港湾水道众

多，现有岸线资源可建成上百个万吨级深水泊位，年吞吐能力可达 6 亿

吨以上。鱼类资源 500 多种，虾蟹类 220 多种，浅海有主要经济鱼类 50

多种、经济虾蟹类 10 多种，还是我国著名的珍珠（俗称“南珠”）产

地。沿海地区和海上风能、潮汐能丰富，海洋能源的总储量达 92 万千

瓦。沿海气候宜人，发展跨国滨海旅游得天独厚；红树林、滨海湿地、

珊瑚礁等自然景观独特；北海银滩、涠洲岛、斜阳岛、钦州七十二泾、

麻蓝岛、江山半岛等是著名的旅游景点（区）。滨海湿地分布广、类型

多，总面积达 2  076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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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开发利用现状】 

1．海洋经济 

近年来，广西海洋经济取得长足发展，海洋产业总体保持稳步增长

态势，传统优势产业不断巩固壮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2010 年，广西

海洋经济生产总值（不含临海工业）由 2005 年的 190 亿元增加到接近

570 亿元，年均增长 24.5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由 66 亿元增长到

107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由 92 亿元增长到 233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由 107 亿元增长到 229 亿元；主要海洋产业完成总产值 342 亿元，实现

增加值 289 亿元。2010 年广西海洋经济生产总值占全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为 6%，海洋经济正逐渐成为广西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2．海域使用 

至 2010 年底，广西确权渔业用海（主要有围塘养殖、底播养殖、设

施养殖以及渔港）面积 9 968.4 公顷；确权交通运输用海（包括港口用

海、航道、锚地、陆岛交通码头以及路桥用海）面积 307.0 公顷；确权

工矿用海（包括盐业用海、临海工业用海、固体矿产开采用海、油气开

采用海）面积 150.9 公顷；确权旅游娱乐用海（包括滨海旅游和海上运

动娱乐）面积 23.9 公顷；确权围海造地用海（包括港口建设填海、城镇

建设填海和围垦填海）面积 4 815.7 公顷。 

第十条  【面临的形势】 

广西北部湾开放开发战略实施过程中，沿海地区将成为全区重要的

经济增长极，产业将进一步向沿海地区集聚，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

快，海洋开发、保护和管理面临更大的机遇和挑战。 

1．海洋开发的领域显著扩展。近岸传统用海空间面临调整与优化，

海洋现代服务业和海洋装备制造业等海洋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石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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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钢铁、造船等依托海域空间和海水资源优势的产业将向沿海地区转

移，各行业用海需求持续增长。 

2．区域合作与发展形成新的用海需求。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规划提出

建设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

交流中心，形成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开放度高、辐射力强、经济繁

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工业和城镇用海

需求增加。 

3．海洋资源和环境保护压力加大。广西临海产业的迅速发展将明显

增加入海污染物，海域污染治理压力加大。海洋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海

洋资源综合利用水平较低，合理利用和保护海洋资源压力较大。 

4．海洋综合协调与管理的任务艰巨。海洋经济持续发展，海洋综合

管理任务艰巨，需要加强区划统筹、规划引导、政策调节、市场配置、

动态监管，切实提高海洋资源环境支撑全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

力。 

5．沿海地区人民群众的环境意识不断增强。对清洁的海洋环境、优

美的滨海生活空间和亲水岸线的要求不断提高，对健康、安全的海洋食

品需求不断增加，对核电、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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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海洋开发与保护战略布局 

第十一条  【总体布局】 

广西海洋开发与保护战略布局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在发展中保

护，在保护中发展，合理配置海域资源，统筹协调行业用海，引导海洋

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进一步优化，优先保证传统渔民用海，保障公共利

益和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用海需求，注重海域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为

此，广西海洋开发与保护总体布局是：以防城港、钦州港、北海港、铁

山港为龙头，发展交通运输、临海工业和物流业，形成海洋产业集群；

优化北部湾海洋渔业发展空间，港湾及滩涂养殖向深水区拓展，巩固提

升海洋渔业发展水平，加强优质渔业品种及种质资源的保护；重点保护

沿海的红树林、海草床和珊瑚礁等近海及海岸湿地生态系统及儒艮、中

华白海豚生境等，加强近岸海域综合整治力度，提高和改善广西海域环

境质量，构建生态屏障；努力打造北海银滩、涠洲岛、钦州七十二泾、

防城港金滩的国际旅游形象，提升旅游品味及景区质量，提升环北部湾

滨海跨国旅游水平；支持海洋新能源及其他产业的发展。 

在保证地理单元相对完整的情况下，基于海洋自然地理区位、生态

系统完整性、功能相近性原则，将广西海域划分为铁山港海域、银滩海

域、廉州湾海域、大风江-三娘湾海域、钦州湾海域、防城港海域、珍珠

湾海域、北仑河口海域、广西近海南部海域和涠洲岛-斜阳岛海域等 10

个海域功能单元。 

第十二条  【铁山港海域】 

铁山港海域单元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与广东省交界的英罗港至营盘

海域，岸线长度为 264.25 公里，海域面积为 1 010.34 平方公里。主要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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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港口航运、工业与城镇用海、海洋保护及农渔业。铁山港海域重点

保障铁山港发展需要，支持能源、化工、港口机械等临海工业发展；切

实加强对红树林、儒艮、海草床等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重点保证山口

红树林海洋保护区和合浦儒艮海洋保护区用海需要；保护马氏珠母贝和

方格星虫等重要水产种质资源；港口、工业开发应尽量减少对铁山港湾

水动力环境、纳潮量及航道淤积的影响，不得损害山口红树林及合浦儒

艮保护区生态环境。落实铁山港的入海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责任

制。 

第十三条  【银滩海域】 

银滩海域单元位于北海市营盘至冠头岭海域，岸线长度为 105.75 公

里，海域面积为 881.33 平方公里。主要功能为旅游休闲娱乐，兼顾农渔

业。银滩海域发展应以休闲、度假为重点，支持游艇、邮轮港口建设与

发展；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保障现有渔港或渔业基地发展用海需要，

渔港或渔业基地建设应与银滩旅游景观发展相协调。银滩海域应严格保

护沿岸自然、人文景观，控制农渔业的污染，加强北海银滩的综合整

治，修复退化的沙滩，开发特色旅游产品，提升旅游品质。 

第十四条  【廉州湾海域】 

廉州湾海域单元位于北海市冠头岭至大风江口海域，岸线长度为

110.83 公里，海域面积为 770.87 平方公里。主要功能为港口航运、旅游

休闲娱乐、农渔业，兼顾工业与城镇用海。廉州湾海域重点支持石步岭

港区的发展，港口、工业与城镇用海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商务、会

展、旅游为主，应尽量减少对廉州湾水动力环境、纳潮量及航道冲淤的

影响；保护好廉州湾顶部的红树林，推进东岸旅游业发展；加强渔业资

源的高效利用；15m 等深线及其以外的海域主要用于农渔业，保护蓝圆

鲹和二长棘鲷等重要的经济渔业品种及其产卵场、越冬场、索饵场和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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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路线等栖息繁衍生境。落实廉州湾的入海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责

任制。 

第十五条  【大风江-三娘湾海域】 

大风江-三娘湾海域单元位于大风江至三娘湾海域，岸线长度为

324.12 公里，海域面积为 817.76 平方公里。主要功能为海洋保护、旅游

休闲娱乐及农渔业。大风江-三娘湾海域应主要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及中

华白海豚栖息环境；15m 等深线及其以外 鲹的海域应保护蓝圆 和二长棘

鲷等重要的经济渔业品种及其产卵场、越冬场、索饵场和洄游路线等栖

息繁衍生境；提升养殖业发展水平，发展深水养殖，推进渔业资源的综

合利用；保护三娘湾自然景观，大力发展休闲旅游。 

第十六条  【钦州湾海域】 

钦州湾海域单元位于钦州市犀牛角至企沙半岛南端海域，岸线长度

为 511.65 公里，海域面积为 1 910.07 平方公里，包括茅尾海和钦州湾外

湾。 

茅尾海主要功能为海洋保护、农渔业和旅游休闲娱乐，兼顾工业与

城镇用海和港口航运。重点保证茅尾海红树林海洋保护区用海需要，保

护近江牡蛎种质资源区；支持茅尾海中部海洋特别保护区、滨海新城、

龙门跨海大桥建设；加强龙门群岛与七十二泾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发

展特色旅游产品，提升旅游发展水平；合理确定养殖规模、布局与养殖

方式；城镇建设要不断优化规模与用海方式，禁止采取截弯取直方式形

成人工海岸；充分协调龙门港镇周边海域的开发利用活动。控制陆域污

染，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责任制；开展茅尾海的综合整治，实施清

淤、挖沙等工程，维护其水文动力环境，保持其纳潮量对钦州港航道的

维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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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湾外湾主要功能为港口航运、工业与城镇用海和农渔业。应重

点保障港口和大型临海工业用海需要，依托保税港区及港口集中的优

势，发展港口增值服务和物流业及其他临海工业等。合理安排围海造地

节奏与规模，落实各类环境保护措施，开展海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

估，尽量减少港口、工业开发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注重应急、防灾

减灾体系建设。15m 等深线及其以外的海域主要用于农渔业，保护蓝圆

鲹和二长棘鲷等重要的经济渔业品种及其产卵场、越冬场、索饵场和洄

游路线等栖息繁衍生境。 

第十七条  【防城港海域】 

防城港海域单元位于防城港市企沙半岛南端至江山半岛南端海域，

岸线长度为 220.47 公里，海域面积为 775.71 平方公里。主要功能为港口

航运和工业与城镇用海，兼顾旅游休闲娱乐和海洋保护。防城港海域为

港口、工业集中开发区，重点发展临海工业和地方特色资源加工工业，

尽量减少港口、工业开发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维持防城港湾水动力

环境、纳潮量，减少航道的冲淤；保护防城港东湾红树林生态系统；加

强防城港湾的综合整治，扩大水交换能力；落实防城港湾的入海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目标责任制。15m 等深线及其以外的海域主要用于农渔

鲹业，保护蓝圆 和二长棘鲷等重要的经济渔业品种及其产卵场、越冬

场、索饵场和洄游路线等栖息繁衍生境。 

第十八条  【珍珠湾海域】 

珍珠湾海域单元位于防城港市江山半岛南端至京岛海域，岸线长度

为 65.28 公里，海域面积为 166.17 平方公里。主要功能为海洋保护及农

渔业，兼顾港口航运及旅游休闲娱乐。珍珠湾海域重点保护红树林生态

系统，满足北仑河口红树林海洋保护区用海需要；合理论证珍珠湾养殖

容量，保护泥蚶、文蛤等重要水产种质资源，适当选择养殖品种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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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密度，优化养殖用海布局；湾内海岛及海岸周边区域可适当开发旅

游娱乐项目，开展京族三岛的综合整治，提升旅游发展水平。15m 等深

线及其以外 鲹的海域主要用于农渔业，保护蓝圆 和二长棘鲷等重要的经

济渔业品种及其产卵场、越冬场、索饵场和洄游路线等栖息繁衍生境。 

第十九条  【北仑河口海域】 

北仑河口海域单元位于防城港市京岛至广西壮族自治区与越南交界

的北仑河口海域，岸线长度为 26.24 公里，海域面积为 408.83 平方公

里。主要功能为海洋保护及农渔业，兼顾港口航运及旅游休闲娱乐。北

仑河口海域重点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满足北仑河口红树林海洋保护区

用海需要；开展北仑河口东北岸的综合整治。 

第二十条  【涠洲岛-斜阳岛海域】 

涠洲岛-斜阳岛海域单元位于北海市涠洲岛和斜阳岛附近海域，海域

面积为 258.92 平方公里。主要功能为旅游休闲娱乐和海洋保护，兼顾港

口航运。保障区域旅游发展用海需要，保护珊瑚礁生态系统，做好旅游

发展与珊瑚礁生态系统保护之间的协调；开展人工鱼礁建设，恢复海洋

生物资源；充分协调涠洲岛南部海域的开发利用活动；加强对港口附近

海域的环境监测和管理，严格控制含油污水的排放；支持油气资源的勘

探开发，提升溢油等海洋环境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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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海洋基本功能分区及管理要求 

第二十一条  【海洋基本功能分区概述】 

海岸基本功能区具有相对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依托陆域并与近海

紧密联系，是海洋功能区的主体部分，是促进沿海经济带发展和保障海

洋生态安全的重要区域。本次区划划分了农渔业区、港口航运区、工业

与城镇用海区、矿产与能源区、旅游休闲娱乐区、海洋保护区、特殊利

用区和保留区共 8 个类别 74 个海岸基本功能区。 

近海基本功能区是海岸基本功能区向海的自然延伸，海洋自然资源

丰富，生态环境功能显著，是海洋食品生产、海洋战略性资源开发的基

地，是维护国家海洋安全，保障近岸海域生态环境健康发展的重要区

域。本次区划划分了农渔业区、港口航运区、工业与城镇用海区、矿产

与能源区、旅游休闲娱乐区、海洋保护区、特殊利用区和保留区共 8 个

类别 29 个近海基本功能区。 

第二十二条  【农渔业区】 

农渔业区是指适于拓展农业发展空间和开发海洋生物资源，可供农

业围垦、渔港和育苗场等渔业基础设施建设、海水增养殖和捕捞生产，

以及重要渔业品种养护的海域，包括农业围垦区、渔业基础设施区、养

殖区、增殖区、捕捞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农渔业区 25 个，总面积 391 589 公顷。其中属于海岸基本功能区的

有 12 个，分别是珍珠湾、企沙、防城港红沙、茅尾海西岸、茅尾海、茅

尾海东部、三娘湾、廉州湾、营盘、白沙头至红坎、沙塍至闸口和根竹

山至良港村等农渔业区；属于近海基本功能区的有 13 个，分别是北仑河

口、防城港金滩南部、江山半岛南部、企沙半岛南部、钦州湾外湾、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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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湾东南部、大风江航道南侧、廉州湾西南部浅海、电建南部浅海、白

虎头南部浅海、西村港至营盘南部浅海、营盘至彬塘南部浅海和广西近

海南部等农渔业区。 

海岸基本功能区主要用于近岸渔港、渔业基础设施基地建设；近海

基本功能区主要用于水产养殖、捕捞、渔业资源养护、人工鱼礁、增殖

放流、海洋牧场建设。区内要保证营盘渔港、犀牛角渔港、企沙渔港等

重点渔港建设需要；有序、有度利用近海渔业资源，保护马氏珠母贝、

鲹近江牡蛎、泥蚶和文蛤等种质资源；保护蓝圆 、二长棘鲷、墨吉对虾

和长毛对虾等重要的经济渔业品种及其产卵场、越冬场、索饵场和洄游

路线等栖息繁衍生境。农渔业区内，重点建设近江牡蛎和文蛤等优势特

色贝类规模化增养殖基地、珍珠贝深水养殖基地、海岛渔业开发、名贵

海水鱼类深水网箱养殖工程、对虾等特色品种规模化增养殖基地、锯缘

青蟹、大弹涂鱼、方格星虫等特色品种滩涂生态养殖工程、贝类净化养

殖基地、沿海转产渔民渔业养殖工程、人工渔礁建设等渔业资源修复与

保护工程、休闲渔业基地建设工程等。禁止在养殖区、增殖区和捕捞区

内进行有碍渔业生产、损害水生生物资源和污染水域环境的活动。逐步

调整区内不符合功能区管理要求的海域使用，整治环境质量不达标海

域。渔业基础设施区、养殖区、增殖区执行不劣于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渔港区执行不劣于现状的海水水质标准，捕捞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执行不劣于一类海水水质标准。区内的海岛可用于渔业基础设施建设和

生态旅游开发。 

第二十三条  【港口航运区】 

港口航运区是指适于开发利用港口航运资源，可供港口、航道和锚

地建设的海域，包括港口区、航道区和锚地区。 

港口航运区 15 个，总面积 57 927 公顷。其中海岸基本功能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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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分别是竹山港口、京岛港口、潭吉港口、白龙港口、防城港西湾港

口、防城港港口、茅岭港口、沙井港口、鹰岭-果子山-金鼓江港口、大

榄坪至三墩港口、那丽港口、北海港口和铁山港等港口航运区；近海基

本功能区 2 个，分别是三墩外港口和涠洲岛港口航运区。 

港口航运区内的海域主要用于港口建设、运行和船舶航行及其它直

接为海上交通运输服务的活动。港口的岸线利用、集输运体系等要与临

港城市的城市总体规划做好衔接；港口基础设施及临港配套设施建设用

围填海应优化工程平面设计，尽量降低其对海洋生态环境、水动力和地

形地貌的影响，集约高效利用岸线和海域空间。海岸基本功能区主要用

于近岸港口陆域、码头、港池等航运设施建设，重点保障铁山港区、北

海港区、钦州港区、防城港区等的发展需要；近海基本功能区主要用于

港外航道、锚地等航运用海。在已经开发利用的港区、锚地、航道以及

规定的航路及其保护范围内，禁止开展与航运无关、有碍航行安全的活

动；严禁其它海岸工程或海洋工程占用深水岸线资源；在未开发利用的

港区内，无碍港口功能发挥的海洋开发活动尤其是渔业开发活动可暂时

应予以保留，但上述开发利用活动在港口开展建设时，应逐步予以撤

出。港口航运区要加强污染防治管理，配备相应的污染物接收设施和防

污染设备、器材，制定完善的防污染管理制度。港口区执行不劣于四类

的海水水质标准，航道区和锚地水域执行不劣于三类的海水水质标准。

在邻近海洋生态敏感区新建的港口、航道和锚地执行不劣于现状海水水

质标准。区内的海岛可用于港口基础设施建设，严格限制填海连岛。 

第二十四条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是指适于发展临海工业与滨海城镇的海域，包括

工业用海区和城镇用海区。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9 个，总面积 20 037 公顷。其中海岸工业与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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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区 8 个，分别是白龙、企沙半岛、企沙半岛东侧、茅尾海东岸、金

鼓江、大榄坪、廉州湾和营盘彬塘等工业与城镇用海区；近海工业与城

镇用海区 1 个，为企沙半岛南侧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重点保障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类产业用海，优先满

足铁山港工业区、钦州港工业区、企沙工业区用海需求，适度支持北

海、钦州、防城港三市城市空间拓展需要。对海洋工程装备、生物医药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予以优先保障。工业与城镇用海区的选划应与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及城市规划相衔接，切实贯彻节约、集约用海原则，提高海

域空间资源的整体使用效能。应尽量采取离岸、人工岛式围填海，减少

对海洋水动力环境、岸滩及海底地形地貌的影响；保障社会公益项目用

海，维护公众亲海需求。区内的海岛可安排相关工业与城镇基础设施建

设，严格限制填海连岛。加强自然岸线和海岸景观的保护，营造宜居的

海岸生态环境；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工程建设污染海域环境，防范海洋

灾害和风险事故的发生。工业与城镇用海区执行不劣于三类海水水质标

准。 

第二十五条  【矿产与能源区】 

矿产与能源区是指适于开发利用矿产资源与海上能源，可供油气和

固体矿产等勘探、开采作业，以及盐田和可再生能源等开发利用的海

域，包括油气区、固体矿产区、盐田区和可再生能源区。 

矿产与能源区 3 个，总面积 2 190 公顷。其中海岸矿产与能源区 1

个，为铁山港矿产与能源区；近海矿产与能源区 2 个，为钦州湾和大风

江东岸矿产与能源区。 

上述功能区主要用于海砂开采。在执行国家相关法规和不影响其它

功能区运行质量的前提下，广西海域要支持海上能源勘探、实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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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严格控制近岸海域海砂开采的数量、范围和规模，防止海岸侵

蚀的发生，防止影响海上交通安全；加强对采砂区域海底地形和潮流水

动力等海洋生态环境特征的监测，功能区执行不劣于四类海水水质标

准。 

第二十六条  【旅游休闲娱乐区】 

旅游休闲娱乐区是指适于开发利用滨海和海上旅游资源，可供旅游

景区开发和海上文体娱乐活动场所建设的海域，包括风景旅游区和文体

休闲娱乐区。 

旅游休闲娱乐区 15 个，总面积 36 319 公顷。其中海岸旅游休闲娱

乐区 14 个，分别是防城港金滩、江山半岛东岸、防城港西湾、防城港东

湾、沙井西侧、茅尾海东岸、七十二泾旅游、龙门及观音堂、鹿耳环至

三娘湾、三娘湾、廉州湾、北海银滩、闸口至公馆港和沙田东岸等旅游

休闲娱乐区；近海旅游休闲娱乐区 1 个，为涠洲岛旅游休闲娱乐区。 

区内主要用于滨海旅游度假、观光、休闲娱乐、公众亲海等公益性

服务，重点保障北海银滩、涠洲岛、三娘湾、七十二泾、京族三岛等旅

游区发展需要，加强滨海旅游区自然景观、滨海城市景观和人文历史遗

迹的保护和旅游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自然景观和旅游景点的保护，

严格控制占用海岸线、沙滩的建设项目。旅游区的污水和生活垃圾处

理，必须实现达标排放和科学处置，禁止直接排海。修复受损区域景

观，养护退化的海滨沙滩浴场。旅游休闲娱乐区中的海岛可用于旅游基

础设施建设，加强海岛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旅游休闲娱乐区执行不劣

于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第二十七条  【海洋保护区】 

海洋保护区是指专供海洋资源、环境和生态保护的海域，包括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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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 

海洋保护区 12 个，总面积 86351 公顷。其中海岸海洋保护区 8 个，

分别是北仑河口红树林、防城港东湾、茅尾海红树林、茅尾海中部、三

娘湾、大风江红树林、山口红树林和合浦儒艮等海洋保护区；近海海洋

保护区 4 个，分别是涠洲岛、斜阳岛、北海珍珠贝和广西近海南部等海

洋保护区。 

区内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自然保护区、海洋保护区有关法律法规，

加强已建的 4 个海洋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加快推进海洋特别保护区的建

设。进一步加强功能区内红树林、海草床、珊瑚礁、滨海湿地等典型生

态系统的保护能力建设，开展受损系统的恢复和修复。加强沿海防护林

体系建设，构建沿海生态安全屏障。海洋自然保护区执行不劣于一类海

水水质标准，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水水质标准和沉积物质量标准执行不劣

于各区域使用功能的海水水质要求。 

第二十八条  【特殊利用区】 

特殊利用区是指供特殊用途排他使用的海域，包括用于海底管线铺

设、路桥建设、污水达标排放、倾倒等的其它特殊利用区。保障新建海

底管线和跨海路桥用海；合理选划污水达标排放区、倾倒区。在海底管

线、跨海路桥用海范围及其保护水域内，禁止拖网、抛锚、挖沙等活

动。加强对污水达标排放和倾倒区的监测、监视和检查工作，防止对周

边功能区环境质量产生影响。 

第二十九条  【保留区】 

保留区是指为保留海域后备空间资源，专门划定的在区划期限内限

制开发的海域。保留区主要包括由于经济社会因素暂时尚未开发利用或

不宜明确基本功能的海域，限于科技手段等因素目前难以利用或不能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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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海域，以及从长远发展角度应当予以保留的海域。 

保留区 16 个，总面积 81 998 公顷。其中海岸保留区 12 个，分别是

北仑河口、大小冬瓜、茅岭江、茅尾海北部、沙井北岸、龙门及观音

堂、大风江口西岸、大风江、大风江口东岸、西场、廉州湾和公馆港至

根竹山等保留区；近海保留区 4 个，分别是企沙半岛东侧、老人沙、铁

山港和涠洲岛-斜阳岛等保留区。 

保留区可随着对功能区认识水平的提高和功能利用条件的成熟，通

过科学论证安排不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活动。区域优先支持海洋可

再生能源开发、科学研究、公益性项目及其他实验性用海活动；河口保

留区禁止围填海活动，保障防洪安全。确需改变海域自然属性进行开发

利用的，应首先修改省级海洋功能区划，调整保留区功能，并按程序报

批。加强功能区运行监测和评估，根据功能区生态状况，及时做出继续

保留或开发的决定。在功能明确以前，现有的海洋开发利用活动予以保

留，海水水质应维持现状。 

第三十条  【海洋功能分区其他说明】 

本次区划中，主要航道、锚地、排污区和倾倒区以现状反映在海洋

功能区划图中；其他未反映在海洋功能区划图中的航道、锚地、排污区

和倾倒区以相关主管部门批准的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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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实施保障措施 

第三十一条  【海域使用管理】 

加强海洋功能区划实施的部门协调。《区划》是编制自治区、市县

各类涉海规划的基本依据，是制定海洋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政策的基本

平台。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涉海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编制

涉海规划时，应征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渔业、旅游、海底管

线、可再生能源等行业规划涉及海域使用的，应当符合海洋功能区划；

新编制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港口规划涉及海域使用的，应

当与《区划》相衔接。 

审批项目用海，必须符合海洋功能区划。不断完善以海洋功能区划

为基础的功能管制制度，切实提高功能区划的权威性和约束性。涉海建

设项目在向审批、核准部门申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申请报告

前，应当向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海域使用申请。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在

审查项目用海时，应征求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意见；涉及军事用海的，必

须征求有关军事机关的意见。切实协调好与项目用海利益相关者关系，

尤其是做好涉及渔业用海的渔民转产转业和补偿工作，维护渔民利益和

渔区和谐稳定。 

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用海预审制度。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主要依据海洋

功能区划、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专家评审意见及项目用海的审核程序进

行预审，出具预审意见。功能区开发利用必须符合所在功能区的用途管

制、用海方式控制以及海洋环境管理要求。对不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的项

目用海，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不予出具预审意见。对位于河口海域的

建设项目，应满足防洪安全相关管理要求。 

实施差别化的海域供给政策。重点安排《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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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及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类产业、战略新兴产业和社会公益项目用海。

制定并出台《广西建设项目用海岸线长度和面积控制性指导标准》，促

进海域空间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制定工程建设项目占用海域安置补偿

办法，维护海域使用权人合法权益。 

加强围填海管理。严格执行国家围填海年度计划制度，加强围填海

年度计划管理，科学编制全区年度围填海计划，建立围填海年度计划台

账管理制度，研究出台围填海项目用海管理和用地管理的衔接配套实施

办法。加强对围填海项目选址和平面设计的审查，严格控制重要滨海湿

地的围填海；禁止在经济生物的自然产卵场、繁殖场、索饵场进行围填

海；引导向离岸、人工岛式发展，尽量不占用自然岸线，保留公共通

道，打造亲水岸线。加强对区域用海整体规划、整体论证和整体围填海

管理。 

完善海域权属管理制度。贯彻落实海域资源权属制度和海域资源有

偿使用制度，加快海域市场体系建设。积极推进海域市场管理和交易机

构、价格形成机制的建设，依法推行海域使用权的招拍挂出让，规范海

域使用权流转，加强海域使用金的征收管理，积极培育海域使用权市

场，推动海域的资本化管理、市场化运作，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

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第三十二条  【海洋环境保护】 

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切实加强海洋环境保护。广西壮族自治

区人民政府根据海洋功能区划制定全区海洋环境保护规划，确定海洋环

境保护和管理的目标、标准和主要措施；进一步明确各类保护区范围、

保护对象、保护要求与措施等，要切实加强保护。加快完善海洋环境监

测、监视、预警系统，全面推进广西各级海洋环境监测机构的标准化建

设，构建面向重点海域环境的自动、立体、实时监测网络，全面提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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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环境监测能力和覆盖范围。推进海洋灾害预警预报体系建设，有效提

供海洋防灾减灾服务。 

严格控制陆源入海污染物排放总量，加强海上污染源控制管理。严

格入海排污口审批和监控，全面实施以海洋环境容量为基础的陆源污染

物排海总量控制制度，科学确定防城港和珍珠港、钦州湾、廉州湾、铁

山港等有源区的排污区块的入海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落实各沿海城市

的入海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责任制。强化重要港湾、重点海洋生态

养殖区、海洋生态监控区、沿海江河入海口、各类陆源排污口特别是大

中型工矿企业和各滨海城镇重点排污口的日常监测、监视工作，满足全

区海洋发展和生态建设的需要。严格控制海洋开发利用活动污染物排放

和海洋倾废，海洋和海岸工程建设项目、入海排污口位置的选择和倾废

区的选划等涉及海洋环境保护的，必须符合海洋功能区划，并依法编制

和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 

大力推进保护区管理与建设，开展海域海岸带综合整治工作。加强

对山口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北仑河口自然保护区、合浦儒艮自然保护

区、茅尾海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等国家级和自治区级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建

设和管理。推进北海珍珠贝海洋保护区、涠洲岛珊瑚礁特别保护区、茅

尾海中部特别保护区、三娘湾白海豚特别保护区、防城港东湾红树林特

别保护区规划与建设工作；加强近江牡蛎、马氏珠母贝、方格星虫、二

长棘鲷等水产种质资源保护，维护海洋水生生物多样性。认真落实禁渔

区、禁渔期和休渔制度，开展生物种苗人工放流，增加自然生物数量，

控制近海捕捞强度。开展北海银滩、涠洲岛、茅尾海、防城港湾、京族

三岛和北仑河东北岸整治修复工作，提升区域可持续发展保障能力；加

快北部湾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实施沿海海堤加固工程。 

海域开发过程中应合理利用海洋资源，贯彻集约节约用海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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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合理规划海洋资源的利用布局，保护海洋

生物资源空间和生态环境。可能对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和水生生物自然

保护区造成影响的，应进行工程建设对保护区影响专题评价，并采取相

应的保护和补偿措施。 

第三十三条  【区划编制】 

严格《区划》修改，完善《区划》配套规划体系。公共利益、国防

安全或者进行大型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或经国务院批准的区域

规划、产业规划或政策性文件等确定的重大建设项目，需要改变海洋功

能区划的，由广西区人民政府提出海洋功能区划修改方案，报国务院批

准实施。依据《区划》，编制广西海岸保护与利用规划、海域海岸带整

治修复规划、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等，完善《区划》配套规划体系。 

强化海洋《区划》自上而下的控制作用。依据全国海洋功能区划和

《区划》，编制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中海洋基本

功能分区应进一步细化，一级分区和管理要求必须与《区划》一致。编

制、修改和上报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应按照军事设施保护法要求征

求有关军事机关的意见，保证军事用海需要。建立完善《区划》执行过

程的公众参与制度，提高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市县级财政部门要积极

支持海洋功能区划工作。 

第三十四条  【监督检查】 

区内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中国海监机构要加大执法力

度，对区划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整顿和规范海域使用秩序，认真

查处和纠正各种违反海洋功能区划的用海行为。对造成海洋生态系统及

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破坏和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要依法查

处，并限期采取补救措施，进行整治和恢复。对于不按海洋功能区划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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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非法使用海域的，要依法予以查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注

销海域使用权证书，收回海域使用权。积极参与国家组织的维权巡航执

法行动，强化对北仑河口和北部湾的维权巡航执法，全面完成维护国家

海洋权益和海上经济安全等各项重大任务。 

全面推进自治区、市、县三级海域动态监视监测体系建设。利用卫

星遥感、航空遥感、地理信息技术、远程监控、现场监测等手段，对管

辖海域实施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监视监测，及时掌握海岸线、海

域、海岛资源环境变化和开发利用情况。 

第三十五条  【宣传教育】 

要深入开展海洋科学知识、海洋发展战略以及有关方针、政策的教

育，增强全民海洋国土和海洋可持续发展观念，为实施海洋功能区划营

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多层次、多渠道、有针对性地做好海洋功能区划的

宣传和培训工作，提高各级管理部门科学管理海洋的水平，以及各类用

海者合理开发利用海洋的自觉性。建立健全海洋管理工作的公示制度、

听证制度，定期发布海洋政务信息。进一步加强舆论监督，完善信访、

举报和听证制度，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民间团体参与海洋开发保护

监督工作的积极性。 

第三十六条  【技术支持】 

加快建设一支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作风扎实、清正廉

洁的海洋管理队伍和专业人才队伍。加大海洋法律法规、管理、执法、

技术等方面的培训，提高海洋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实施“人才强海”

战略，建立健全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加强高层次海洋科技研发、工程

技术、企业管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工作。 

加强现代渔业技术研发和市场培育，提升渔业的现代化水平，保障



26 
 

渔业生产稳定。加强渔业资源和渔业水域的调查与监测，开发适合深水

网箱养殖、浅海滩涂底播养殖的鱼、贝、海参新品种项目，南美白对虾

亲虾培育与工厂化养殖示范项目，生态、循环、节能新型养殖方式研发

项目，生态型循环立体的养殖技术和模式推广应用项目等，推进珍珠、

近江牡蛎和文蛤深加工技术研发，提高科技对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

力。加强水生资源养护和水域生态环境修复技术研究，加强对重点海湾

如铁山港、廉州湾、钦州湾（包括茅尾海）、防城港湾和珍珠港湾资源

环境变化、承载力及产业布局的研究，为重点海域的开发、污染总量控

制制度与整治提供基础依据。 

适应海洋经济全球化趋势，根据我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国际海洋合

作框架，积极推进广西与东盟及周边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参与北部

湾海洋领域重大计划。在海洋环境与资源的调查和监测、海岸带综合管

理、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产业联合开发和海洋信息交流等领域，

加强与周边海洋国家和涉海国际组织的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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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区划效力】 

本区划一经批准，即具有法律效力，必须严格执行。 

第三十八条  【区划附件】 

区划附件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登记

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图件》。区划附

件与区划文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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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登记表 

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1 A8-1 

北仑河

口保留

区 

防城

港市

东兴

市 

北仑河口以

南，东经

108°-

108°11′，北

纬 21°17′-

21°32′。 

保留区 23 754 1 280 
海岸基本功能为保

留区。 

除在严格科学论证的

基础上，为保护和修

复河口海域地形地貌

的活动外，禁止其他

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

开发利用方式。 

开展河口海

域综合整

治。 

保障地形地貌稳定。 

海域开发前基本

保持所在海域环

境质量现状水

平。 

2 A6-1 

北仑河

口红树

林海洋

保护区

防城

港市

中越两国交

界处北仑河

口我方浅滩

及珍珠港湾

顶海域，东

经 108°0′-

108°15′，北

纬 21°31′-

21°37′。 

海洋保

护区
3 299 44 420 

海岸基本功能为海

洋保护区用海；兼

顾生态观光旅游用

海和渔业用海；禁

止围填海。 

禁止一切与保护目标

无关的开发利用活

动。 

修复和改善

红树林生态

系统。 

保护红树林及其海洋

自然生态系统，提高

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生

物多样性；珍珠湾内

还应保护海草床生

境；保护自然景观。  

严格执行《自然

保护区管理条

例》和《海洋类

自然保护区管理

办法》，遵从保

护区总体规划。

海水水质、海洋

沉积物和海洋生

物执行一类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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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3 A2-1 

竹山港

口航运

区 

防城

港市

东兴

市 

江平镇北仑

河口北岸竹

山街沿岸，

东经 108°2′-

108°3′，北纬

21°31′-

21°32′。 

港口航

运区
60 1 330 

保障港口航运用

海，兼顾旅游娱乐

功能。 

允许适度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严禁建设港

口基础设施以外的其

他永久性设施。 

 
维护港口水深条件和

航道通畅。 

禁止向港口水域

倾倒泥土、砂石

以及超过规定标

准的有毒、有害

物质；因靠近北

仑河口红树林海

洋保护区，海水

水质执行不劣于

三类标准，海洋

沉积物和海洋生

物执行不劣于二

类标准。 

  4 A7-1 

北仑河

口特殊

利用区

防城

港市

东兴

市 

北仑河口北

岸，东经

108°3′，北纬

21°32′。 

特殊利

用区 

维持现状，保护区

域设施和效能。 

允许适度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 
 

应减小对海洋水动力

环境、岸滩及海底地

形地貌的影响，防止

海岸侵蚀。 

禁止向港口水域

倾倒泥土、砂

石，基本保持所

在海域环境质量

现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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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5 A2-2 

京岛港

口航运

区 

防城

港市

东兴

市 

江平镇万尾

岛西端，东

经 108°6′-

108°8′，北纬

21°30′-

21°31′。 

港口航

运区
235 4 577 

优先保障港口航运

用海，兼顾旅游娱

乐功能，主要服务

于当地生产生活以

及旅游客运等。 

允许适度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 

加强污染防

治管理，配

备相应的污

染物接收设

施和防污染

设 备 、 器

材，制定完

善的防污染

管理制度。

维护港口水深条件和

航道通畅；应减少对

海洋水动力环境、岸

滩及海底地形地貌形

态的影响，防止海岸

侵蚀，不应对毗邻功

能区产生影响。 

禁止向港口水域

倾倒泥土、砂石

以及超过规定标

准的有毒、有害

物质，避免对海

洋生态环境产生

不利影响；因靠

近北仑河口红树

林海洋保护区，

海水水质执行不

低于三类标准，

海洋沉积物和海

洋生物执行不低

于二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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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6 A5-1 

防城港

金滩旅

游休闲

娱乐区

防城

港市

东兴

市 

江平镇万尾

半岛海岸，

东经 108°6′-

108°12′，北

纬 21°29′-

21°33′。 

旅游休

闲娱乐

区 
1 648 11 070 

海岸基本功能为旅

游娱乐用海，开发

利用方向为娱乐休

闲、旅游度假、海

上游乐运动和观光

游览等。 

合理控制旅游开发强

度，完善旅游港口等

配套设施建设；限制

大规模围填海及其他

破坏海岸地形、岸滩

形态的活动；周边海

域不得新设置排污

口、工业排水口或其

他污染源。 

加强沙滩的

综合整治和

修复。 

按景区承载能力控制

旅游强度；保护沙滩

资源和沙滩质量；保

护海岸自然景观。 

严格实行污水达

标排放和生活垃

圾科学处置；海

水水质执行不劣

于二类标准，海

洋沉积物和海洋

生物执行一类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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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7 A2-3 

潭吉港

口航运

区 

防城

港市

东兴

市 

江平镇潭吉

村沿岸，东

经 108°8′-

108°9′，北纬

21°34′-

21°32′。 

港口航

运区
74 2 730 

优先保障港口航运

用海；兼顾旅游娱

乐功能；港口功能

开发前允许适度的

渔业用海。 

允许适度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 

加强污染防

治管理，配

备相应的污

染物接收设

施和防污染

设 备 、 器

材，制定完

善的防污染

管理制度。

维护港口水深条件和

航道通畅；应减少对

海洋水动力环境、岸

滩及海底地形地貌形

态的影响，防止海岸

侵蚀，不应对毗邻功

能区产生影响。 

禁止向港口水域

倾倒泥土、砂石

以及超过规定标

准的有毒、有害

物质，避免对海

洋生态环境产生

不利影响；因靠

近北仑河口红树

林海洋保护区，

海水水质执行不

低于三类标准，

海洋沉积物和海

洋生物执行不低

于二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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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8 A1-1 

珍珠湾

农渔业

区 

防城

港市

珍珠湾内部

海域，东经

108°8′-

108°16′，北

纬 21°30′-

21°36′。 

农渔业

区 5 312 22 670 

海岸基本功能为渔

业用海；湾内海岛

及海岸周边海域可

适当开发旅游娱乐

项目。 

严格限制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严格执行相

关海洋生物资源养护

规定，按照养殖容量

控制养殖规模和养殖

密度；引进生态养殖

技术，逐步开发休闲

渔业。 

加强京族三

岛综合整

治。 

与相邻的北仑河口红

树林自然保护区用海

产生矛盾时，优先保

障保护区用海；保护

珍珠贝生境；保护海

草床生境。 

加强海域污染防

治和监测，海水

水质执行不劣于

二类标准，海洋

沉积物和海洋生

物执行一类标

准。 

9 A2-4 

白龙港

口航运

区 

防城

港市

防城

区 

江山半岛西

南海岸，东

经 108°12′-

108°14′，北

纬 21°30′-

21°32′。 

港口航

运区
492 9 857 

保障港口航运用

海；兼顾旅游娱乐

功能；港口功能开

发前允许适度的渔

业用海。 

允许适度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严禁建设港

口基础设施以外的其

他永久性设施；通行

船只严禁抛锚。 

 

维护港口水深条件和

航道通畅；应减少对

海洋水动力环境、岸

滩及海底地形地貌形

态的影响，防止海岸

侵蚀。 

禁止向港口水域

倾倒泥土、砂石

以及超过规定标

准的有毒、有害

物质，避免对海

洋生态环境产生

不利影响；海水

水质执行不劣于

四类标准，海洋

沉积物和海洋生

物执行不劣于三

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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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10 A7-2 

白龙特

殊利用

区 

防城

港市

防城

区 

江山半岛西

南端，东经

108°12，北

纬 21°30′。 

特殊利

用区

维持现状，保护区

域设施和效能。 

允许适度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 
 

应减小对海洋水动力

环境、岸滩及海底地

形地貌的影响，防止

海岸侵蚀。 

禁止向港口水域

倾倒泥土、砂

石，基本保持所

在海域环境质量

现状水平。 

11 A3-1 

白龙工

业与城

镇用海

区 

防城

港市

防城

区 

江山半岛南

部，东经

108°12′-

108°13′，北

纬 21°29′-

21°30′。 

工业与

城镇用

海区

128 2 328 
保障工业用海；兼

顾旅游娱乐功能。

允许适度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禁止截湾取

直形成人工岸线。 

 

科学规划区域建设用

海并进行严格论证，

加强对填海的动态监

测和跟踪管理；应减

小对海洋水动力环

境、岸滩及海底地形

地貌的影响，防止海

岸侵蚀。 

工业开发建设应

加强污染防治管

理，避免对海域

生态环境产生不

利影响；海域开

发前基本保持所

在海域环境质量

现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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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12 A5-2 

江山半

岛东岸

旅游休

闲娱乐

区 

防城

港市

防城

区 

江山半岛东

岸海域，东

经 108°13′-

108°19′，北

纬 21°30′-

21°37′。 

旅游休

闲娱乐

区 
2 485 27 920 

海岸基本功能为旅

游娱乐用海；开发

利用方向为城市休

闲观光、娱乐运动

等；区内保障万欧

渔港用海需要。 

合理控制旅游开发强

度，完善旅游港口等

配套设施建设；限制

大规模围填海及其他

破坏海岸地形、岸滩

形态的活动；周边海

域不得新设置排污

口。 

加强旅游区

的综合整治

和修复。 

保护海岸景观和河口

湿地景观。 

万欧渔港海域海

水水质执行不劣

于三类标准，海

洋沉积物和海洋

生物执行不劣于

二类标准；其他

海域海水水质执

行不劣于二类标

准，海洋沉积物

和海洋生物执行

一类标准。  

13 A7-3 

江山半

岛特殊

利用区

防城

港市

防城

区 

江山半岛东

岸海域，东

经 108°14′，

北纬

21°30′。 

特殊利

用区

维持现状，保护区

域设施和效能。 

允许适度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 
 

应减小对海洋水动力

环境、岸滩及海底地

形地貌的影响，防止

海岸侵蚀。 

禁止向港口水域

倾倒泥土、砂

石，基本保持所

在海域环境质量

现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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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14 A2-5 

防城港

西湾港

口航运

区 

防城

港市

防城

区 

防城港西湾

海域，东经

108°18′-

108°20′，北

纬 21°37′-

21°38′。 

港口航

运区
275 5 245 

保障港口航运用

海，主要用于公务

码头建设。 

允许适度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严禁建设港

口基础设施以外的其

他永久性设施。 

 

维护港口水深条件和

航道通畅；应减少对

海洋水动力环境、岸

滩及海底地形地貌形

态的影响。 

禁止向港口水域

倾倒泥土、砂石

以及超过规定标

准的有毒、有害

物质；海水水质

执行不劣于四类

标准，海洋沉积

物和海洋生物执

行不劣于三类标

准。 

15 A5-3 

防城港

西湾旅

游休闲

娱乐区

防城

港市

防城港西湾

海域，东经

108°18′-

108°22′，北

纬 21°37′-

21°41′。 

旅游休

闲娱乐

区 
2 284 34 454 

海岸基本功能为旅

游娱乐用海，开发

利用方向为城市休

闲观光、娱乐运动

等。 

合理控制旅游开发强

度，完善旅游港口等

配套设施建设；限制

大规模围填海及其他

破坏海岸地形、岸滩

形态的活动；禁止影

响防洪、泄洪安全。

清理旅游区

内的养殖用

海，加强旅

游区的综合

整治和恢

复。 

按景区承载能力控制

旅游强度；保护海岸

景观和河口湿地景

观；保护红树林生态

系统。 

严格实行污水达

标排放和生活垃

圾科学处置；海

水水质执行不劣

于三类标准，海

洋沉积物和海洋

生物执行二类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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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16 A5-4 

防城港

东湾旅

游休闲

娱乐区

防城

港市

港口

区 

防城港渔澫

岛北岸海

域，东经

108°22′-

108°23′，北

纬 21°39′-

21°40′。 

旅游休

闲娱乐

区 
117 5 908 

海岸基本功能为旅

游娱乐用海，发展

生态旅游业。 

合理控制旅游开发强

度，完善旅游基础设

施建设；限制大规模

围填海及其他破坏海

岸地形、岸滩形态的

活动。 

 

按景区承载能力控制

旅游强度；保护海岸

景观和河口湿地景

观。 

严格实行污水达

标排放和生活垃

圾科学处置；海

水水质执行不劣

于二类标准，海

洋沉积物和海洋

生物执行一类标

准。 

17 A6-2 

防城港

东湾海

洋保护

区 

防城

港市

港口

区 

防城港渔澫

岛东侧海

域，东经

108°21′-

108°23′，北

纬 21°37′-

21°39′。 

海洋保

护区
314 3 956 

海岸基本功能为海

洋保护区；兼顾生

态观光旅游用海。

除基础设施外，禁止

其他与保护目标无关

的开发利用活动。 

加强防城港

东湾综合整

治。 

保护红树林及其海洋

自然生态系统，提高

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生

物多样性；保护自然

景观。  

严格执行《海洋

类自然保护区管

理办法》，遵从

保护区总体规

划。海水水质、

海洋沉积物和海

洋生物执行一类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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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18 A2-6 

防城港

港口航

运区 

防城

港市

港口

区 

防城港渔澫

岛东、西两

侧海域，东

经 108°19′-

108°29′，北

纬 21°30′-

21°41′。 

港口航

运区
13 229 137 767 

保障港口航运用

海，兼顾工业与城

镇用海。 

允许适度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优化围填海

方式与布局。 

 

维护港口水深条件和

航道通畅；应减少对

海洋水动力环境、岸

滩及海底地形地貌形

态的影响。 

禁止向港口水域

倾倒泥土、砂石

以及超过规定标

准的有毒、有害

物质；海水水质

执行不劣于四类

标准，海洋沉积

物和海洋生物执

行不劣于三类标

准。 

19 A3-2 

企沙半

岛工业

与城镇

用海区

防城

港市

港口

区 

企沙半岛南

部海域，东

经 108°22′-

108°28′，北

纬 21°31′-

21°34′。 

工业与

城镇用

海区

2 795 12 260 

保障企沙工业区用

海需求；在工程未

实施前，区域开发

活动维持现状。 

允许适度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节约用海，

优化围填海的平面布

局。 

 

科学规划区域建设用

海并进行严格论证，

加强对填海的动态监

测和跟踪管理；应减

小对海洋水动力环

境、岸滩及海底地形

地貌的影响，防止海

岸侵蚀。 

严格工业废水的

达标排放；海域

开发前基本保持

所在海域环境质

量现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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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20 A1-2 
企沙农

渔业区

防城

港市

港口

区 

企沙镇东侧

海域，东经

108°27′-

108°32′，北

纬 21°33′-

21°37′。 

农渔业

区 1 742 43 780 

海岸基本功能为渔

业用海；保障企沙

渔港用海需要；兼

顾旅游娱乐功能。

可适度改变海域自然

属性，完善渔港等基

础设施；开展集渔业

增养殖和渔港一体化

的渔业开发模式，引

进生态养殖技术，逐

步开发休闲渔业。 

 维护渔港水深条件。 

加强海域污染防

治和监测，企沙

渔港海域海水水

质执行不劣于三

类标准，海洋沉

积物和海洋生物

执行不劣于二类

标准；其他海域

海水水质执行不

劣于二类标准，

海洋沉积物和海

洋生物执行一类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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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21 A3-3 

企沙半

岛东侧

工业与

城镇用

海区 

防城

港市

港口

区 

企沙半岛东

侧海域，东

经 108°30′-

108°35′，北

纬 21°35′-

21°40′。 

工业与

城镇用

海区

2 901 42 530 

主要为防城港核电

厂建设与发展使

用，部分海域布局

核电厂取排水、码

头、航道等基础设

施；兼容风电场建

设。  

允许适度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防城港核电

厂应严格按照批复的

用海方式使用、管理

和维护海域；向海一

侧距海岸线 1km 外，

除取排水设施、码头

外，不得建设其他构

筑物。 

 

工程开发应尽量减少

对钦州湾纳潮量的影

响，注意维护钦州湾

港口、航道水深条件

稳定。 

海水水质执行不

劣于四类标准，

海洋沉积物和海

洋生物执行不劣

于三类标准。 

22 A1-3 

防城港

红沙农

渔业区

防城

港市

港口

区 

企沙半岛东

部红沙海

域，东经

108°33′-

108°35′，北

纬 21°40′-

21°42′。 

农渔业

区 692 4 028 

海岸基本功能为渔

业用海，禁止新的

围填海。 

禁止改变海域自然属

性，严格执行相关海

洋生物资源养护规

定，按照养殖容量控

制养殖规模和养殖密

度；不得进行渔排、

鱼栅等养殖，不能设

置人工鱼礁等人工养

殖设施。 

 保护渔业生境。 

加强海域污染防

治和监测，严格

实行污水达标排

放和生活垃圾科

学处置，海水水

质执行不劣于二

类标准，海洋沉

积物和海洋生物

执行一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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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23 A8-2 

大小冬

瓜保留

区 

防城

港市

港口

区 

企沙半岛东

北部海域，

东经

108°30′-

108°34′，北

纬 21°40′-

21°43′。 

保留区 1 630 40 186 

严格论证海域最适

合功能；在基本功

能未利用前可保留

渔业、旅游用海；

新建永久性改变自

然属性的构筑物

时，需按规定征求

相关部门意见。 

严格限制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防止海岸侵

蚀等海洋灾害的发

生；不得影响防洪、

泄洪安全；禁止大规

模围填海活动。 

 
保障龙门水道水动力

环境基本稳定。 

海域开发前基本

保持所在海域环

境质量现状水

平。 

24 A1-4 

茅尾海

西岸农

渔业区

防城

港市

防城

区 

茅尾海西

岸，东经

108°27′-

108°33′，北

纬 21°41′-

21°50′。 

农渔业

区 2 484 66 777 

海岸基本功能为渔

业用海；兼顾旅游

娱乐功能；禁止新

的围填海；海域使

用应与相关部门协

调。 

严格限制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严格执行相

关海洋生物资源养护

规定，按照养殖容量

控制养殖规模和养殖

密度；引进生态养殖

技术，逐步开发休闲

渔业；不得设置渔

排、鱼栅、人工鱼礁

等人工养殖设施。 

加强茅尾海

海域的综合

整治。 

保护渔业生境；保护

海岸景观和湿地景

观。 

严格实行污水达

标排放；海水水

质执行不劣于二

类标准，海洋沉

积物和海洋生物

执行一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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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25 A1-5 

茅尾海

农渔业

区 

钦州

市钦

南区

茅尾海中

部，东经

108°28′-

108°33′，北

纬 21°45′-

21°53′。 

农渔业

区 1 852  

海岸基本功能为渔

业用海，保护牡蛎

资源；兼顾旅游娱

乐功能；海域使用

应与相关部门协

调。 

禁止改变海域自然属

性；按照养殖容量控

制养殖规模和养殖密

度；引进生态养殖技

术，逐步开发休闲渔

业；在充分论证的基

础上可以采砂；不得

影响防洪、泄洪安

全。 

采取清淤、

采砂方式清

理影响纳潮

量的不科学

的养殖方式

等，推进茅

尾海海域的

综合整治。

保护海岸景观和湿地

景观；维持茅尾海水

动力和航道通畅。 

严格实行污水达

标排放；海水水

质执行不劣于二

类标准，海洋沉

积物和海洋生物

执行一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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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26 A2-7 

茅岭港

口航运

区 

钦州

市钦

南区

茅岭乡茅岭

江入海口西

侧，东经

108°27′-

108°28′，北

纬 21°50′-

21°51′。 

港口航

运区
213 8 177 

保障港口航运用

海，兼容旅游娱乐

功能。 

允许适度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严禁建设港

口基础设施以外的其

他永久性设施。 

 
维护港口水深条件和

航道通畅。 

禁止向港口水域

倾倒泥土、砂石

以及超过规定标

准的有毒、有害

物质，避免对海

域生态环境产生

不利影响；因靠

近茅尾海红树林

海洋保护区，海

水水质执行不劣

于三类标准，海

洋沉积物和海洋

生物执行不劣于

二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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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27 A8-3 
茅岭江

保留区

钦州

市钦

南区

茅岭江入海

口，东经

108°26′-

108°28′，北

纬 21°51′-

21°53′。 

保留区 290 11 282 
兼容排洪泄洪功

能。 

严格限制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不得影响防

洪、泄洪安全。 

疏浚，保持

航道水深，

保障通航安

全。 

保障茅岭江河道通

畅。 

加强监测、监视

和检查工作；海

水水质执行不劣

于二类标准，海

洋沉积物和海洋

生物执行二类标

准。 

28 A6-3 

茅尾海

红树林

海洋保

护区 

钦州

市钦

南区

钦州湾北部

康熙岭片、

尖山片一

带，东经

108°28′-

108°34′，北

纬 21°50′-

21°54′。 

海洋保

护区
2 308 13 829 

海岸基本功能为海

洋保护区用海；兼

顾生态观光旅游用

海。 

禁止填海造地。在充

分论证基础上，可开

展清淤、疏浚活动；

禁止其他与保护目的

无关的开发利用活

动；不得影响防洪、

泄洪安全。 

修复和改善

红树林生态

系统。 

保护红树林及其海洋

自然生态系统，提高

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生

物多样性；保护自然

景观。  

严格执行《自然

保护区管理条

例》和《海洋类

自然保护区管理

办法》，海水水

质、海洋沉积物

和海洋生物执行

一类标准。 



 

45  
 

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29 A8-4 

茅尾海

北部保

留区 

钦州

市钦

南区

茅尾海北部

海域，东经

108°31′-

108°34′，北

纬 21°53′-

21°55′。 

保留区 435 21 861 
兼容排洪泄洪功

能。 

严格限制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严格控制近

岸海域海砂开采的范

围和规模，防止海岸

侵蚀等海洋灾害的发

生；不得影响防洪、

泄洪安全。 

疏浚，保持

航道水深，

保障通航安

全。 

保障河道通畅。 

加强监测、监视

和检查工作；基

本保持所在海域

环境质量现状水

平。 

30 A6-4 

茅尾海

中部海

洋保护

区 

钦州

市钦

南区

茅尾海中

部，东经

108°30′-

108°33′，北

纬 21°47′-

21°52′。 

海洋保

护区
3 480  

海洋特别保护区用

海，适度开展海上

观光旅游、海上运

动、休闲渔业、增

养殖等活动。 

严格限制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在充分论证

的基础上可与茅尾海

综合整治相关衔接，

进行相关清淤活动；

禁止围填海。 

采取清淤、

疏浚方式清

理影响纳潮

量的养殖活

动，推进茅

尾海海域综

合整治。 

保护南部近江牡蛎种

质资源。 

海水水质执行不

劣于二类标准，

海洋沉积物和海

洋生物执行一类

标准。 

31 A8-5 

沙井北

岸保留

区 

钦州

市钦

南区

茅尾海沙井

岛北侧，东

经 108°34′-

108°38′，北

纬 21°52′-

21°54′。 

保留区 322 29 701 
兼容排洪泄洪功

能。 

禁止围填海；不得影

响防洪、泄洪安全。
 保障河道畅通。 

海水水质执行不

劣于三类标准，

海洋沉积物和海

洋生物执行二类

标准。 



46 
 

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32 A2-8 

沙井港

口航运

区 

钦州

市钦

南区

沙井岛东南

侧，东经

108°33′-

108°35′，北

纬 21°52′-

21°53′。 

港口航

运区
132  

优先保障港口航运

用海，主要服务于

当地生产生活以及

旅游客运等；兼顾

旅游娱乐功能。 

允许适度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严禁建设港

口基础设施以外的其

他永久性设施。 

 

维护港口水深条件和

航道通畅；应减少对

海洋水动力环境、岸

滩及海底地形地貌形

态的影响，防止海岸

侵蚀。 

禁止向港口水域

倾倒泥土、砂石

以及超过规定标

准的有毒、有害

物质；海水水质

执行不劣于四类

标准，海洋沉积

物和海洋生物执

行不劣于三类标

准。 

33 A5-5 

沙井西

侧旅游

休闲娱

乐区 

钦州

市钦

南区

沙井岛西

侧，东经

108°33′-

108°35′，北

纬 21°50′-

21°52′。 

旅游休

闲娱乐

区 
586  

海岸基本功能为旅

游娱乐用海，发展

生态旅游。 

合理控制旅游开发强

度，严格论证城市建

设和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限制大规模围填

海及其他破坏海岸地

形、岸滩形态的活

动。 

整治红树林

湿地和海岸

景观。 

保护重要自然景观。 

严格实行污水达

标排放和生活垃

圾科学处置；海

水水质执行不劣

于二类标准，海

洋沉积物和海洋

生物执行一类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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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34 A5-6 

茅尾海

东岸旅

游休闲

娱乐区

钦州

市钦

南区

茅尾海东

岸，东经

108°34′-

108°37′，北

纬 21°50′-

21°52′。 

旅游休

闲娱乐

区 
456 12 229 

海岸基本功能为旅

游娱乐用海。 

合理控制旅游开发强

度，完善旅游基础设

施建设；限制大规模

围填海及其他破坏海

岸地形、岸滩形态的

活动。 

进行海域清

淤与海岸环

境修复。 

保护重要自然景观。 

严格实行污水达

标排放和生活垃

圾科学处置；海

水水质执行不劣

于二类标准，海

洋沉积物和海洋

生物执行一类标

准。 

35 A1-6 

茅尾海

东部农

渔业区

钦州

市钦

南区

茅尾海东

部，东经

108°32′-

108°35′，北

纬 21°47′-

21°52′。 

农渔业

区 1 386  

海岸基本功能为渔

业用海，兼顾旅游

娱乐功能。 

禁止改变海域自然属

性；按照养殖容量控

制养殖规模和养殖密

度；引进生态养殖技

术，逐步开发休闲渔

业；不得影响防洪、

泄洪安全。 

采取清淤、

疏浚方式清

理影响纳潮

量的养殖活

动，推进茅

尾海海域综

合整治。 

维护航道和渔业生态

环境稳定。 

严格实行污水达

标排放和生活垃

圾科学处置；海

水水质执行不劣

于二类标准，海

洋沉积物和海洋

生物执行一类标

准。 



48 
 

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36 A3-4 

茅尾海

东岸工

业与城

镇用海

区 

钦州

市钦

南区

茅尾海东

岸，东经

108°33′-

108°36′，北

纬 21°47′-

21°51′。 

工业与

城镇用

海区

1 024 10 694 
保障钦州市滨海新

城用海需要。 

允许适度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优化围填海

平面设计，禁止采取

截湾取直方式形成人

工岸线；注意建设区

的排涝防洪设计。 

进行海域清

淤与海岸生

态建设与整

治。 

 保障茅尾海水动力和

地形地貌基本稳定。 

严格城市废水的

达标排放，海域

开发前基本保持

所在海域环境质

量现状水平。 

37 A5-7 

七十二

泾旅游

休闲娱

乐区 

钦州

市钦

南区

茅尾海东岸

七十二泾海

域，东经

108°32′-

108°35′，北

纬 21°44′-

21°47′。 

旅游休

闲娱乐

区 
1 846 14 631 

利用海岛优势，建

成集自然景观和人

文景观于一体的滨

海型旅游区。 

允许适度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合理控制旅

游开发强度，完善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严

格控制填海连岛。 

加强海岛和

海岸整治修

复。 

保护海岛旅游景观；

保持重要自然景观和

人文景观的完整性和

原生性。 

严格实行污水达

标排放和生活垃

圾科学处置；海

水水质执行不劣

于二类标准，海

洋沉积物和海洋

生物执行一类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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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38 A7-4 

龙门特

殊利用

区 

钦州

市钦

南区

钦州湾中部

龙门岛东南

侧海域，东

经 108°32′--

108°33′，北

纬 21°44′-

21°45′。 

特殊利

用区

维持现状，保护区

域设施和效能。 

允许适度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 
 

应减小对海洋水动力

环境的影响，防止海

岸侵蚀。 

禁止向港口水域

倾倒泥土、砂

石，基本保持所

在海域环境质量

现状水平。 

39 A5-8 

龙门及

观音堂

旅游休

闲娱乐

区 

钦州

市钦

南区

东经

108°32′-

108°33′，北

纬 21°43′-

21°45′。 

旅游休

闲娱乐

区 
315  

海岸基本功能为旅

游娱乐用海，完善

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重点发展海滨

度假、休闲游憩等

项目。 

海域开发活动不得影

响防洪、泄洪安全。
 

保障龙门水道水动力

环境基本稳定。 

严格实行污水达

标排放和生活垃

圾科学处置；海

水水质执行不劣

于二类标准，海

洋沉积物和海洋

生物执行一类标

准。 



50 
 

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40 A8-6 

龙门及

观音堂

保留区

钦州

市钦

南区

钦州湾中

部，东经

108°33′-

108°35′，北

纬 21°42′-

21°44′。 

保留区 222  

严格论证海域最适

合功能；未开发利

用前维持海域现状

或适宜的海域使用

类型。 

海域开发活动不得影

响防洪、泄洪安全。
 

保障龙门水道水动力

环境基本稳定。 

海域开发前基本

保持所在海域环

境质量现状水

平。 

41 A2-9 

鹰岭-果

子山-金

鼓江港

口航运

区 

钦州

市钦

南区

钦州湾东侧

鹰岭-果子山-

金鼓江沿

岸，东经

108°34′-

108°40′，北

纬 21°41′-

21°46′。 

港口航

运区
1 772 46 771 

保障港口航运、临

港工业园区用海需

求；可适度开展工

业与城镇建设；新

建码头及其他项目

时，需按规定征求

相关部门的意见。

允许适度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坚持集约、

节约用海；项目实施

阶段，应进行严格的

科学论证，进一步优

化港口布局方案，分

析工程对河口泄洪纳

潮的长远影响。通行

船只不允许抛锚，不

允许新划定锚地和倾

倒区；注意建设区的

防洪、排涝设计。 

 
维护港池和航道稳

定，防止泥沙淤积。 

对金鼓江深海排

污区进行污染监

测，减少对海洋

环境的影响；海

水水质执行不劣

于四类标准，海

洋沉积物和海洋

生物执行不劣于

三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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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42 A3-5 

金鼓江

工业与

城镇用

海区 

钦州

市钦

南区

金鼓江上

游，东经

108°38′-

108°41′，北

纬 21°43′-

21°49′。 

工业与

城镇用

海区

1 003 64 397 
保障中马钦州产业

园用海需要。 

允许适度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优化围填海

平面设计；注意建设

区的防洪、排涝设

计。 

进行海域疏

浚与海岸生

态建设与整

治。 

保障防洪、泄洪安

全。  

严格城市废水的

达标排放，海域

开发前基本保持

所在海域环境质

量现状水平。 

43 A2-10 

大榄坪

至三墩

港口航

运区 

钦州

市钦

南区

钦州湾东侧

大榄坪至三

墩之间海

域，东经

108°37′-

108°42′，北

纬 21°33′-

21°43′。 

港口航

运区
5 578 682 

保障港口航运用

海。 

允许适度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三墩库区禁

止以非透水构筑物的

方式与三墩外港口航

运区进行连接，做好

溢油应急与防范措

施；通行船只不允许

抛锚，不允许新划定

锚地和倾倒区。 

 

维护港口水深条件，

防止航道泥沙淤积，

尽量减小对钦州湾水

动力的影响。 

对金鼓江深海排

污区和大榄坪深

海排污区进行污

染监测，减少对

海洋环境的影

响；海水水质执

行不劣于四类标

准，海洋沉积物

和海洋生物执行

不劣于三类标

准。 



52 
 

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44 A3-6 

大榄坪

工业与

城镇用

海区 

钦州

市钦

南区

钦州湾东侧

金鼓江与鹿

耳环江之间

大榄坪海

域，东经

108°38′-

108°41′，北

纬 21°38′-

21°43′。 

工业与

城镇用

海区

1 887 7 934 
保障钦州港工业区

用海需要。 

允许适度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优化围填海

平面设计，集约节约

用海；注意建设区的

排涝防洪设计。 

 
保障钦州湾东航道的

稳定。 

严格工业废水的

达标排放，避免

对海域生态环境

产生不利影响；

海域开发前基本

保持所在海域环

境质量现状水

平。 

45 A5-9 

鹿耳环

至三娘

湾旅游

休闲娱

乐区 

钦州

市钦

南区

钦州湾东岸

鹿耳环至三

娘湾沿岸，

东经

108°41′-

108°45′，北

纬 21°34′-

21°44′。 

旅游休

闲娱乐

区 
3 811 59 132 

海岸基本功能为旅

游娱乐用海，开发

利用方向为旅游度

假、娱乐休闲、海

上游乐运动和观光

游览等；保障犀牛

角渔港用海。 

禁止围填海；合理控

制旅游开发强度，完

善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构筑物建设应与

旅游景观发展相协

调。 

严格实行污

水达标排放

和生活垃圾

科学处置；

开展鹿耳环

江海域的整

治，修复其

水动力环

境。 

保护海岛和沙滩旅游

资源。 

犀牛角渔港海域

海水水质执行不

劣于三类标准，

海洋沉积物和海

洋生物执行不劣

于二类标准；其

他海域海水水质

执行不劣于二类

标准，海洋沉积

物和海洋生物执

行一类标准。 



 

53  
 

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46 A5-10 

三娘湾

旅游休

闲娱乐

区 

钦州

市钦

南区

三娘湾沿岸

海域，东经

108°46′-

108°49′，北

纬 21°36′-

21°38′。 

旅游休

闲娱乐

区 
2 495 13 560 

海岸基本功能为旅

游娱乐用海，重点

发展海滨度假、休

闲游憩、建设度假

酒店、高档滨海浴

场、开辟白海豚驯

养、海底潜水观光

等参与性项目。 

合理控制旅游开发强

度，完善旅游基础设

施建设；限制大规模

围填海及其他破坏海

岸地形、岸滩形态的

活动。 

三娘湾西段

岸线侵蚀严

重，需要结

合旅游开发

加强侵蚀海

岸防护。 

保持沿岸重要自然景

观和人文景观的完整

性和原生性。 

严格实行污水达

标排放和生活垃

圾科学处置；海

水水质执行不劣

于二类标准，海

洋沉积物和海洋

生物执行一类标

准。 

47 A6-5 

三娘湾

海洋保

护区 

钦州

市钦

南区

三娘湾海

岸，东经

108°44′-

108°47′，北

纬 21°34′-

21°37′。 

海洋保

护区
8 972  

海洋特别保护区用

海，用于三娘湾海

洋保护区建设；兼

顾旅游娱乐功能。

禁止围填海活动，允

许适度开展水上旅游

活动及开放式的渔业

养殖活动。 

 
加强对中华白海豚及

其栖息环境的保护。 

海水水质执行不

劣于二类标准，

海洋沉积物和海

洋生物执行一类

标准。 



54 
 

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48 A1-7 

三娘湾

农渔业

区 

钦州

市钦

南区

三娘湾东部

沿岸滩涂，

东经

108°49′-

108°51′，北

纬 21°36′-

21°37′。 

农渔业

区 269 4 302 

海岸基本功能为渔

业用海，根据不同

底质可分别进行牡

蛎、文蛤和毛蚶等

海水生物的养殖。

禁止改变海域自然属

性；按照养殖容量控

制养殖规模和养殖密

度，发展健康、生态

养殖方式。 

 
保护现有红树林生态

系统。  

严格控制陆域面

源污染和点源污

染，海水水质执

行不劣于二类标

准，海洋沉积物

和海洋生物执行

一类标准。 

49 A8-7 

大风江

口西岸

保留区

钦州

市钦

南区

大风江口西

岸，东经

108°49′-

108°52′，北

纬 21°36′-

21°44′。 

保留区 1 780 49 765 

严格论证海域最适

合功能；在其他功

能开发以前，养殖

活动等应予以保

留。 

基本功能确定之前，

维持现状。 
 

保护深水岸线及口门

地形地貌稳定。 

海域开发前基本

保持所在海域环

境质量现状水

平。 



 

55  
 

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50 A6-6 

大风江

红树林

海洋保

护区 

钦州

市钦

南区

大风江沿

岸，东经

108°48′-

108°57′，北

纬 21°40′-

21°50′。 

海洋保

护区
3 313 202 718 

海岸基本功能为海

洋保护区用海，海

洋保护区范围需进

一步论证和划定；

兼顾生态观光旅游

和渔业用海。 

禁止改变海域自然属

性；禁止一切与保护

目标无关的开发利用

活动；保留原始岸

线；禁止影响防洪、

泄洪安全。 

保护和修复

红树林生态

系统。 

保护红树林及其海洋

自然生态系统，提高

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生

物多样性；保护自然

景观。  

严格执行《自然

保护区管理条

例》和《海洋类

自然保护区管理

办法》，执行保

护区总体规划；

海水水质、海洋

沉积物和海洋生

物执行一类标

准。 

51 A8-8 
大风江

保留区

钦州

市钦

南区

大风江入海

口，108°46′-

108°48′，北

纬 21°49′-

21°52′。 

保留区 320 34 460 
严格论证海域最适

合功能。 

禁止大规模围填海活

动和其他严重改变海

域自然属性的开发利

用方式；不得影响防

洪、泄洪安全。 

 保障河道通畅。 

海水水质执行不

劣于三类标准，

海洋沉积物和海

洋生物执行二类

标准。 



56 
 

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52 A2-11 

那丽港

口航运

区 

钦州

市钦

南区

大风江中游

东岸沙浪

角，东经

108°51′-

108°52′，北

纬 21°44′-

21°45′。 

港口航

运区
71 1 908 

保障港口航运用

海，主要服务于当

地生产生活以及旅

游客运等；兼顾旅

游娱乐功能。 

允许适度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严禁建设港

口基础设施以外的其

他永久性设施。 

 

维护港口水深条件和

航道通畅；应减少对

海洋水动力环境、岸

滩及海底地形地貌形

态的影响，防止海岸

侵蚀，不应对毗邻功

能区产生影响。 

因靠近大风江红

树林海洋保护

区，海水水质执

行不劣于三类标

准，海洋沉积物

和海洋生物执行

不劣于二类标

准。 

53 A8-9 

大风江

口东岸

保留区

北海

市合

浦县

大风江东

岸，东经

108°50′-

108°54′，北

纬 21°36′-

21°41′。 

保留区 2 119 16 690 
严格论证海域最适

合功能。 

基本功能未明确前，

维持现状。 
 

保护深水岸线及口门

地形地貌稳定。 

海域开发前基本

保持所在海域环

境质量现状水

平。 



 

57  
 

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54 A8-10 
西场保

留区 

北海

市合

浦县

廉州湾北

侧，东经

108°54′-

109°0′，北纬

21°33′-

21°37′。 

保留区 6 091 11 230 
严格论证海域最适

合功能。 

基本功能未明确前，

维持现状。 
 

加强功能区运行监测

和评估，根据功能区

生态状况，及时做出

继续保留或开发的决

定；对临时性开发利

用，必须实行严格的

申请、论证和审批制

度；切实加强保留区

海域论证与海洋环境

影响评价控制，确保

不影响毗邻海域功能

区的环境质量，避免

海域使用矛盾冲突。 

海域开发前基本

保持所在海域环

境质量现状水

平。 

55 A1-8 

廉州湾

农渔业

区 

北海

市 

廉州湾北侧

滩涂及中部

海域，东经

108°51′-

109°6′，北纬

21°30′-

21°36′。 

农渔业

区 11 361 80 

海岸基本功能为渔

业用海；允许在论

证基础上，安排与

渔业相关的兼容性

开发活动。 

严格限制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按照养殖容

量控制养殖规模和养

殖密度，发展健康、

生态养殖方式；不得

设置明显改变水动力

环境的构筑物。 

 

1～7 月为蓝圆鲹或二

长棘鲷产卵期，加强

对蓝圆鲹和二长棘鲷

产卵场的保护；不能

人为或大幅度改变邻

近海域底质类型和潮

间带面积。 

海水水质执行不

劣于二类标准，

海洋沉积物和海

洋生物执行一类

标准。 



58 
 

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56 A5-11 

廉州湾

旅游休

闲娱乐

区 

北海

市 

廉州湾北侧

海域，东经

109°0′-

109°9′，北纬

21°29′-

21°40′。 

旅游休

闲娱乐

区 
8 611 47 090 

海岸基本功能为旅

游娱乐用海。 

在充分科学调查、论

证基础上，可在廉洲

湾适当进行离岸式人

工岛建设、滨海公路

建设和旅游基础设施

项目建设，不得影响

防洪、泄洪安全。 

 

基本保持岸线形态；

保持重要自然景观和

人文景观的完整性。 

控制城市污水排

放，减少旅游污

染；海水水质执

行不劣于三类标

准，海洋沉积物

和海洋生物执行

二类标准。 

57 A3-7 

廉州湾

工业与

城镇用

海区 

北海

市 

廉州湾东北

侧海域，东

经 109°6′-

109°10′，北

纬 21°30′-

21°35′。 

工业与

城镇用

海区

2 312 17 310 
保障北海市城市建

设需求。 

允许适度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优化围填海

平面设计，禁止采取

截湾取直形成人工岸

线；限制投资强度和

产出率较低的项目贴

岸布局。 

 
加强对填海的动态监

测和跟踪管理。 

海域开发前基本

保持所在海域环

境质量现状水

平。 

58 A8-11 
廉州湾

保留区

北海

市合

浦县

廉州湾北

岸，东经

109°8′-

109°9′，北纬

21°35′-

21°38′。 

保留区 149 23 004 
严格论证海域最适

合功能。 

严格限制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不得影响防

洪、泄洪安全。 

 保障河道通畅。 

加强监测、监视

和检查工作；基

本保持所在海域

环境质量现状水

平。 



 

59  
 

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59 A7-5 

北海特

殊利用

区 

北海

市海

城区

廉州湾东南

侧海域，东

经 109°4′，

北纬

21°29′。 

特殊利

用区
 

维持现状，保护区

域设施及效能。 

允许适度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 
 

维护港口水深条件和

航道通畅；应减小对

海洋水动力环境、岸

滩及海底地形地貌的

影响。 

禁止向港口水域

倾倒泥土、砂

石，基本保持所

在海域环境质量

现状水平。 

60 A2-12 

北海港

口航运

区 

北海

市海

城区

廉州湾东南

侧海域，东

经 108°58′-

109°6′，北纬

21°23′-

21°30′。 

港口航

运区
12 242 11 727 

保障港口航运用

海。在港区和规划

港区内新建、改

建、扩建港口设施

和其他工程，需按

规定征求相关部门

的意见。 

集约化利用岸线资

源，优化海岸线布

局。合理规划并严格

论证码头、堆场等填

海活动；不得建设破

坏港口岸线和航道资

源的构筑物。通行船

只不得抛锚，不得划

定锚地和倾倒区等。

 

保护深水岸线；维护

和改善原有的水动力

和泥沙冲淤环境。  

对地角排污区进

行污染监测，减

少对海洋环境的

影响；海水水质

执行不劣于四类

标准，海洋沉积

物和海洋生物执

行不劣于三类标

准。 



60 
 

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61 A5-12 

北海银

滩旅游

休闲娱

乐区 

北海

市海

城区

北海市区南

部从冠头岭

至营盘港沿

岸，东经

109°1′-

109°18′，北

纬 21°23′-

21°29′。 

旅游休

闲娱乐

区 
8 677 72 488 

海岸基本功能为旅

游娱乐用海；结合

城市总体规划和旅

游规划，在南珠大

道交海景大道东南

处附近，相邻规划

建设的新行政中

心、属于旅游休闲

娱乐区的海域，进

行海岸、海域整

治，建设城市休闲

娱乐基础设施；兼

容渔业观光活动；

新建设旅游设施及

填海等项目时需按

规定征求相关部门

的意见。  

合理控制旅游开发强

度，适度开展旅游港

口等配套设施建设。

加强北海银

滩的综合整

治，修复退

化的沙滩。

加强对岸线和沙滩自

然景观的保护。 

渔业基地和渔港

海域海水水质执

行不劣于三类标

准，海洋沉积物

和海洋生物执行

不劣于二类标

准；其他海域海

水水质执行不劣

于二类标准，海

洋沉积物和海洋

生物执行一类标

准。 



 

61  
 

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62 A1-9 
营盘农

渔业区

北海

市铁

山港

区 

营盘港至营

盘镇沿岸海

域，东经

109°18′-

109°27′，北

纬 21°25′-

21°31′。 

农渔业

区 4 471 37 121 
海岸基本功能为渔

业用海。 

保障区内渔港建设用

海需要，严格限制改

变海域自然属性；按

照养殖容量控制养殖

规模和养殖密度，发

展健康、生态养殖方

式。 

 

加强对珍珠贝的保

护；禁渔期间，禁止

底拖网渔船和拖虾渔

船及捕捞二长棘鲷幼

鱼和幼虾为主的其它

作业渔船进入生产；

保护现有岸滩资源及

渔港设施。 

减少渔业用海对

北海银滩旅游区

的污染；渔港海

域海水水质执行

不劣于三类标

准，海洋沉积物

和海洋生物执行

不劣于二类标

准；其他海域海

水水质执行不劣

于二类标准，海

洋沉积物和海洋

生物执行一类标

准。 



62 
 

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63 A3-8 

营盘彬

塘工业

与城镇

用海区

北海

市铁

山港

区 

营盘彬塘沿

岸，东经

109°26′-

109°32′，北

纬 21°26′-

21°29′。 

工业与

城镇用

海区

1 786 6 760 

保障城市与工业发

展用海需求；在工

程未实施前，区域

海域使用应维持现

状。 

允许适度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加强对填海

的动态监测和跟踪管

理；注意建设区的排

涝防洪设计。 

 
加强对填海的动态监

测和跟踪管理。 

严格城市废水的

达标排放，海域

开发前基本保持

所在海域环境质

量现状水平。 

64 A2-13 

铁山港

港口航

运区 

北海

市 

铁山湾海

域，东经

109°30′-

109°40′，北

纬 21°26′-

21°44′。 

港口航

运区
22 087 93 480 

保障港口航运及相

关临港（海）工业

用海。 

合理规划并严格论证

码头、堆场和港口物

流等临港工业的填海

活动；集约化利用岸

线资源，优化海岸线

布局；严格保护深水

岸线；允许适度改变

海域自然属性，通行

船只不允许抛锚。 

 

维护和改善原有的水

动力和泥沙冲淤环

境；不损害原有港航

条件。 

对铁山港东岸排

污区、铁山港排

污一区和铁山港

排污二区进行污

染监测，减少对

海洋环境的影

响；海水水质执

行不劣于四类标

准，海洋沉积物

和海洋生物执行

不劣于三类标

准。 



 

63  
 

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65 A4-1 

铁山港

矿产与

能源区

北海

市 

铁山湾南侧

海域，东经

109°36′-

109°37′，北

纬 21°27′-

21°29′。 

矿产与

能源区
630  海砂开采区。 

严格论证采砂规模、

采砂方式。 
  

加强对采砂区域

海底地形和潮流

水动力等海洋生

态环境特征的监

测。海水水质执

行不劣于四类标

准，海洋沉积物

和海洋生物执行

不劣于三类标

准。 

66 A1-10 

白沙头

至红坎

农渔业

区 

北海

市 

白沙头至红

坎沿岸，东

经 109°27′-

109°31′，北

纬 21°38′-

21°40′。 

农渔业

区 359 19 795 
海岸基本功能为渔

业用海。 

按照养殖容量控制养

殖规模和养殖密度，

发展健康、生态养殖

方式；不得设置明显

改变水动力环境的构

筑物。 

 
维持现有岸线形态；

维持河口泄洪功能。 

海水水质执行不

劣于二类标准，

海洋沉积物和海

洋生物执行一类

标准。 



64 
 

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67 A1-11 

沙塍至

闸口农

渔业区

北海

市合

浦县

沙塍至闸口

沿岸，东经

109°29′-

109°32′，北

纬 21°40′-

21°42′。 

农渔业

区 656 14 393 
海岸基本功能为渔

业用海。 

按照养殖容量控制养

殖规模和养殖密度，

发展健康、生态养殖

方式；不得设置明显

改变水动力环境的构

筑物。 

 
维持现有岸线形态；

维持河口泄洪功能。 

海水水质执行不

劣于二类标准，

海洋沉积物和海

洋生物执行一类

标准。 

68 A5-13 

闸口至

公馆港

旅游休

闲娱乐

区 

北海

市合

浦县

铁山港北部

闸口港至公

馆港沿岸，

东经

109°31′-

109°33′，北

纬 21°42′-

21°44′。 

旅游休

闲娱乐

区 
255 6 244 

海岸基本功能为旅

游娱乐用海。  

严格限制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合理控制旅

游开发强度，完善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限

制大规模围填海及其

他破坏海岸地形、岸

滩形态的活动。 

 保护红树林生境。 

控制城市污水排

放，减少旅游污

染；海水水质执

行不劣于三类标

准，海洋沉积物

和海洋生物执行

二类标准。 



 

65  
 

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69 A8-12 

公馆港

至根竹

山保留

区 

北海

市合

浦县

铁山港湾最

北端公馆港

至根竹山沿

岸，东经

109°33′-

109°36′，北

纬 21°44′-

21°46′。 

保留区 621 22 385 
严格论证海域最适

合功能。 

禁止大规模围填海活

动和其他严重改变海

域自然属性的开发利

用方式。 

 保持河道畅通。 

海域开发前基本

保持所在海域环

境质量现状水

平。 

70 A1-12 

根竹山

至良港

村农渔

业区 

北海

市合

浦县

铁山湾东北

部滩涂，东

经 109°32′-

109°36′，北

纬 21°40′-

21°44′。 

农渔业

区 1 616 22 306 

海岸基本功能为渔

业用海；允许在论

证基础上，安排与

渔业相关的兼容性

开发活动。 

严格限制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按照养殖容

量控制养殖规模和养

殖密度，发展健康、

生态养殖方式；严格

控制围填海活动，不

得设置明显改变水动

力环境的构筑物。 

加强滩涂渔

业资源保护

与修复。 

保护现有岸线；保护

红树林生态系统。 

海水水质执行不

劣于二类标准，

海洋沉积物和海

洋生物执行一类

标准。 



66 
 

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71 A6-7 

山口红

树林海

洋保护

区 

北海

市合

浦县

山口镇沙田

半岛的东西

两侧，东经

109°37′-

109°46′，北

纬 21°28′-

21°37′。 

海洋保

护区
4 073 63 189 

海岸基本功能为海

洋保护区用海；兼

顾生态观光旅游用

海和渔业用海。 

禁止围填海及其他与

保护对象、保护方向

不一致的活动。 

修复和改善

红树林生态

系统。 

保护红树林及其海洋

自然生态系统，提高

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生

物多样性；保护自然

景观。  

严格执行《自然

保护区管理条

例》和《海洋类

自然保护区管理

办法》，执行保

护区总体规划。

海水水质、海洋

沉积物和海洋生

物执行一类标

准。 



 

67  
 

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72 A6-8 

合浦儒

艮海洋

保护区

北海

市合

浦县

东起山口

镇，西至沙

田镇海域，

东经

109°34′-

109°45′，北

纬 21°18′-

21°30′。 

海洋保

护区
23200 9 703 

海岸基本功能为海

洋保护区用海；靠

近海岸线附近海域

可适度开展方格星

虫的增殖以及相关

科研活动。 

禁止围填海及其他与

保护对象、保护方向

不一致的活动。 

 保护儒艮及海草床。 

严格执行《自然

保护区管理条

例》和《海洋类

自然保护区管理

办法》，执行保

护区总体规划。

开展海域生态环

境动态监测和评

估；海水水质、

海洋沉积物和海

洋生物执行一类

标准。 



68 
 

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73 A5-14 

沙田东

岸旅游

休闲娱

乐区 

北海

市合

浦县

沙田镇东岸

沿海，东经

109°45′-

109°46′，北

纬 21°27′-

21°28′。 

旅游休

闲娱乐

区 
408 2 357 

海岸基本功能为旅

游娱乐用海。 

严格论证基础设施建

设，不得影响山口红

树林海洋保护区生态

环境；周边海域不得

设置排污口、工业排

水口或其他污染源；

周边的开发活动不得

影响原有的自然和人

文景观。 

 保护岸线现有形态。 

海水水质执行不

劣于二类标准，

海洋沉积物和海

洋生物执行一类

标准。 



 

69  
 

A-海岸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 
（公顷）

岸段 
长度 

（米）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岸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74 A7-6 

海底光

缆特殊

利用区

钦州

市、

北海

市 

钦州港至北

海、北海至

涠洲岛、涠

洲岛至海南

之间有关区

域。 

特殊利

用区 
海底光缆保护。 

加强海底管线保护，

海底管线两侧各 2 海

里（港内为两侧各

100 米）禁止进行鱼

排、鱼栅、人工鱼

礁、围海等活动，禁

止拖网、抛锚、挖沙

等活动，不得划定锚

地和倾倒区等，不能

进行填海、码头等设

施建设。从事可能危

害海底管线安全的作

业应按规定征求有关

部门意见。 

 

与穿越海域功能区生

态保护重点目标一

致。 

与穿越海域的环

境保护要求一

致。 

 
 
 
 
 
 
B-近海基本功能区 



70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
区类
型 

面积 
（公顷）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域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75 B1-1 

北仑河

口农渔

业区 

防城

港市

东兴

市 

江平镇竹山

南部浅海海

域，东经

108°3′-

108°6′，北纬

21°26′-

21°32′。 

农渔

业区
3 078 

海域基本功能为渔业用

海。 

严格限制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按照养殖容

量控制养殖规模和养

殖密度，发展健康、

生态养殖方式；禁渔

期间，禁止底拖网渔

船和拖虾渔船及捕捞

二长棘鲷幼鱼和幼虾

为主的其它作业渔船

进入生产。 

 

1～7 月为蓝圆鲹或二长

棘鲷产卵期，加强对蓝

圆鲹和二长棘鲷产卵场

的保护。 

海水水质执行不

劣于二类标准，

海洋沉积物和海

洋生物执行一类

标准。 

76 B1-2 

防城港

金滩南

部农渔

业区 

防城

港市

东兴

市 

防城港金滩

南部海域，

东经 108°6′-

108°12′，北

纬 21°26′-

21°32′。 

农渔

业区
6 415 

海域基本功能为渔业用

海。 

禁渔期间，禁止底拖

网渔船和拖虾渔船及

捕捞二长棘鲷幼鱼和

幼虾为主的其它作业

渔船进入生产；不得

进行鱼排、鱼栅、人

工鱼礁、围海等活

动。 

 

1～7 月为蓝圆鲹或二长

棘鲷产卵期，加强对蓝

圆鲹和二长棘鲷产卵场

的保护。 

海水水质执行不

劣于二类标准，

海洋沉积物和海

洋生物执行一类

标准。 



 

71  
 

B-近海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
区类
型 

面积 
（公顷）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域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77 B1-3 

江山半

岛南部

农渔业

区 

防城

港市

防城

区 

江山半岛南

部海域，东

经 108°12′-

108°21′，北

纬 21°26′-

21°34′。 

农渔

业区
13 283 

海域基本功能为渔业用

海；允许在论证基础

上，安排与渔业相兼容

的开发活动。 

严格限制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按照养殖容

量控制养殖规模和养

殖密度，发展健康、

生态养殖方式；禁渔

期间，禁止底拖网渔

船和拖虾渔船及捕捞

二长棘鲷幼鱼和幼虾

为主的其它作业渔船

进入生产。区划范围

西边界向东 4km 及东

边界向西 6km 范围内

不得进行鱼排、鱼

栅、人工鱼礁、围海

等活动。 

 

1～7 月为蓝圆鲹或二长

棘鲷产卵期，加强对蓝

圆鲹和二长棘鲷产卵场

的保护。 

海水水质执行不

劣于二类标准，

海洋沉积物和海

洋生物执行一类

标准。 



72 
 

B-近海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
区类
型 

面积 
（公顷）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域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78 B1-4 

企沙半

岛南部

农渔业

区 

防城

港市

港口

区 

企沙半岛南

部海域，东

经 108°21′-

108°32′，北

纬 21°26′-

21°30′。 

农渔

业区
12 547 

海域基本功能为渔业用

海；允许在论证基础

上，安排与渔业相兼容

的开发活动。 

严格限制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按照养殖容

量控制养殖规模和养

殖密度，发展健康、

生态养殖方式；禁渔

期间，禁止底拖网渔

船和拖虾渔船及捕捞

二长棘鲷幼鱼和幼虾

为主的其它作业渔船

进入生产；区划范围

西边界向东 12km 范

围内不得进行鱼排、

鱼栅、人工鱼礁、围

海等活动。 

 

1～7 月为蓝圆鲹或二长

棘鲷产卵期，加强对蓝

圆鲹和二长棘鲷产卵场

的保护。 

海水水质执行不

劣于二类标准，

海洋沉积物和海

洋生物执行一类

标准。 

79 B3-1 

企沙半

岛南侧

工业与

城镇用

海区 

防城

港市

港口

区

企沙半岛南

侧，东经

108°29′-

108°34′，北

纬 21°30′-

21°35′。 

工业

与城

镇用

海区

6 201 

在严格科学论证基础

上，可适度开展围填海

活动，新建围填海项

目，需按照规定征求相

关部门的意见。 

优化围填海平面设

计；限制投资强度和

产出率较低的项目贴

岸布局。 

 
加强对填海的动态监测

和跟踪管理。 

海水水质执行不

劣于三类标准，

海洋沉积物和海

洋生物执行不劣

于二类标准。 



 

73  
 

B-近海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
区类
型 

面积 
（公顷）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域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80 B8-1 

企沙半

岛东侧

保留区 

防城

港市

港口

区 

企沙半岛东

侧海域，东

经 108°32′-

108°35′，北

纬 21°32′-

21°39′。 

保留

区 2 342 

靠近防城港核电厂一

侧，为防城港核电厂排

水区；其余区域应严格

论证最适合功能。新建

项目及填海设施时，需

按照规定征求相关部门

的意见。 

按照批复的取排水方

案、工程结构及施工

工艺进行施工、管理

和维护；禁止设置鱼

排、鱼栅、人工鱼礁

等养殖设施。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排放

低放、温排水，减小废

水、废液对周边海洋生

态环境的影响；按照规

定对核电废水、废液排

放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

响进行监测与评估；切

实加强保留区海域论证

与海洋环境影响评价控

制，确保不影响毗邻海

域功能区的环境质量，

避免海域使用矛盾冲

突；加强功能区运行监

测和评估，根据功能区

生态状况，及时做出继

续保留或开发的决定；

对临时性开发利用，必

须实行严格的申请、论

证和审批制度。 

防城港核电厂排

污区域按照批复

文件执行相应的

海洋环境质量标

准；其它海域开

发前基本保持所

在海域环境质量

现状水平。 



74 
 

B-近海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
区类
型 

面积 
（公顷）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域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81 B1-5 

钦州湾

外湾农

渔业区 

钦州

市 

钦州湾外湾

海域，东经

108°30′-

108°39′，北

纬 21°26′-

21°42′。 

农渔

业区
19 968 

海域基本功能为渔业用

海；允许在论证基础

上，安排与渔业相兼容

的开发活动。 

严格限制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按照养殖容

量控制养殖规模和养

殖密度，发展健康、

生态养殖方式；禁渔

期间，禁止底拖网渔

船和拖虾渔船及捕捞

二长棘鲷幼鱼和幼虾

为主的其它作业渔船

进入生产；禁止影响

航道安全的养殖活

动。该区南侧边界向

北 7km 范围内不得进

行鱼排、鱼栅、人工

鱼礁、围海等活动。

清理影响生

态环境和航

行安全的养

殖方式。 

1～7 月为蓝圆鲹或二长

棘鲷产卵期，加强对蓝

圆鲹和二长棘鲷产卵场

的保护。 

防城港核电厂废

水影响区域，应

按照批复文件执

行相应的海洋环

境质量标准；其

他海域海水水质

执行不劣于二类

标准，海洋沉积

物和海洋生物执

行一类标准。 



 

75  
 

B-近海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
区类
型 

面积 
（公顷）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域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82 B8-2 
老人沙

保留区 

钦州

市 

钦州湾中

部，东经

108°36′-

108°39′，北

纬 21°38′-

21°41′。 

保留

区 828 
严格论证海域最适合功

能。 

基本功能确定前，维

持现状。 
 

加强功能区运行监测和

评估，根据功能区生态

状况，及时做出继续保

留或开发的决定；对临

时性开发利用，必须实

行严格的申请、论证和

审批制度；切实加强保

留区海域论证与海洋环

境影响评价控制，确保

不影响毗邻海域功能区

的环境质量，避免海域

使用矛盾冲突。 

海域开发前基本

保持所在海域环

境质量现状水

平。 

83 B4-1 

钦州湾

矿产与

能源区 

钦州

市 

钦州湾外湾

伞沙附近，

东经

108°37′-

108°38′，北

纬 21°36′-

21°38′。 

矿产

与能

源区

168 采砂区。 
合理控制采砂期限和

规模。  
 

加强对采砂区域海底地

形和潮流水动力等海洋

生态环境特征的监测。

海水水质执行不

劣于四类标准，

海洋沉积物和海

洋生物执行不劣

于三类标准。 



76 
 

B-近海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
区类
型 

面积 
（公顷）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域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84 B2-1 

三墩外

港口航

运区 

钦州

市 

钦州湾外

湾，东经

108°39′-

108°40′，北

纬 21°32′-

21°33′。 

港口

航运

区 
266 

保障港口航运用海，主

要布置大宗散货、液体

散货或石油泊位，属石

油类码头，区划位置不

能作为选划的依据，应

根据前期工作，进一步

明确选址、规模及其与

后方库区的连接方式。

允许适度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禁止以非透

水构筑物的方式与后

方三墩库区进行连

接；严禁建设港口设

施以外的其他永久性

设施。 

 
维护港口水深和水动力

环境。 

深入论证港口建

设对白海豚生境

的影响；加强溢

油应急与防范措

施建设。禁止向

港口水域倾倒泥

土、砂石以及超

过规定标准的有

毒、有害物质；

海水水质执行不

劣于四类标准，

海洋沉积物和海

洋生物执行不劣

于三类标准。 



 

77  
 

B-近海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
区类
型 

面积 
（公顷）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域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85 B1-6 

钦州湾

东南部

农渔业

区 

钦州

市 

钦州湾东南

部海域，东

经 108°38′-

108°47′，北

纬 21°26′-

21°36′。 

农渔

业区
16 684 

海域基本功能为渔业用

海；允许在论证基础

上，安排与渔业相兼容

的开发活动。 

严格限制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按照养殖容

量控制养殖规模和养

殖密度，发展健康、

生态养殖方式；禁渔

期间，禁止底拖网渔

船和拖虾渔船及捕捞

二长棘鲷幼鱼和幼虾

为主的其它作业渔船

进入生产；禁止影响

航道安全的养殖。规

划区南侧边界向北

7km,西侧边界向东

5km 范围内要保持自

然现状，不得进行鱼

排、鱼栅、人工鱼礁

等活动。 

清理影响生

态环境和航

行安全的养

殖活动。 

1～7 月为蓝圆鲹或二长

棘鲷产卵期，加强对蓝

圆鲹和二长棘鲷产卵场

的保护；加强对白海豚

生境的保护。 

海水水质执行不

劣于二类标准，

海洋沉积物和海

洋生物执行一类

标准。 



78 
 

B-近海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
区类
型 

面积 
（公顷）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域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86 B1-7 

大风江

航道南

侧农渔

业区 

钦州

市 

大风江航道

南侧海域，

东经

108°41′-

108°51′，北

纬 21°26′-

21°34′。 

农渔

业区
10 859 

海域基本功能为渔业用

海；允许在论证基础

上，安排与渔业相兼容

的开发活动。 

严格限制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按照养殖容

量控制养殖规模和养

殖密度，发展健康、

生态养殖方式；禁渔

期间，禁止底拖网渔

船和拖虾渔船及捕捞

二长棘鲷幼鱼和幼虾

为主的其它作业渔船

进入生产；禁止影响

航道安全的养殖活

动。保持自然现状，

不得进行鱼排、鱼

栅、人工鱼礁、围海

等活动。 

调整与清理

影响生态环

境和航行安

全的养殖方

式。 

1～7 月为蓝圆鲹或二长

棘鲷产卵期，加强对蓝

圆鲹和二长棘鲷产卵场

的保护；加强对白海豚

生境的保护。 

海水水质执行不

劣于二类标准，

海洋沉积物和海

洋生物执行一类

标准。 



 

79  
 

B-近海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
区类
型 

面积 
（公顷）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域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87 B1-8 

廉州湾

西南部

浅海农

渔业区 

北海

市 

廉州湾中部

海域，东经

108°51′-

108°59′，北

纬 21°26′-

21°34′。 

农渔

业区
13 373 

海域基本功能为渔业用

海；允许在论证基础

上，安排与渔业相兼容

的开发活动。 

严格限制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按照养殖容

量控制养殖规模和养

殖密度，发展健康、

生态养殖方式；禁渔

期间，禁止底拖网渔

船和拖虾渔船及捕捞

二长棘鲷幼鱼和幼虾

为主的其它作业渔船

进入生产。保持自然

现状，不得进行鱼

排、鱼栅、人工鱼

礁、围海等活动。  

调整与清理

影响生态环

境和航行安

全的养殖方

式。 

1～7 月为蓝圆鲹或二长

棘鲷产卵期，加强对蓝

圆鲹和二长棘鲷产卵场

的保护；加强对白海豚

生境的保护。 

海水水质执行不

劣于二类标准，

海洋沉积物和海

洋生物执行一类

标准。 



80 
 

B-近海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
区类
型 

面积 
（公顷）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域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88 B4-2 

大风江

东岸矿

产与能

源区 

北海

市合

浦县

大风江航道

东侧海域，

东经

108°51′-

108°53′，北

纬 21°34′-

21°37′。 

矿产

与能

源区

1 392 采砂区。 
合理控制采砂期限和

规模。  
 

加强对采砂区域海底地

形和潮流水动力等海洋

生态环境特征的监测。

加强对采砂区域

海底地形和潮流

水动力等海洋生

态环境特征的监

测。海水水质执

行不劣于四类标

准，海洋沉积物

和海洋生物执行

不劣于三类标

准。 



 

81  
 

B-近海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
区类
型 

面积 
（公顷）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域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89 B1-9 

电建南

部浅海

农渔业

区 

北海

市海

城区

北海银滩南

部浅海海

域，东经

109°2′-

109°7′，北纬

21°13′-

21°24′。 

农渔

业区
14 290 

海域基本功能为渔业用

海；允许在论证基础

上，安排与渔业相兼容

的开发活动。 

严格限制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按照养殖容

量控制养殖规模和养

殖密度，发展健康、

生态养殖方式；禁渔

期间，禁止底拖网渔

船和拖虾渔船及捕捞

二长棘鲷幼鱼和幼虾

为主的其它作业渔船

进入生产；控制养殖

污染。自区划北边界

至距海岸线 9km 范围

内不得进行鱼排、鱼

栅、人工鱼礁、围海

等活动。 

调整与清理

影响生态环

境和航行安

全的养殖方

式。 

1～7 月为蓝圆鲹或二长

棘鲷产卵期，加强对蓝

圆鲹和二长棘鲷产卵场

的保护。 

海水水质执行不

劣于二类标准，

海洋沉积物和海

洋生物执行一类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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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近海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
区类
型 

面积 
（公顷）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域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90 B1-10 

白虎头

南部浅

海农渔

业区 

北海

市海

城区

北海银滩南

部浅海海

域，东经

109°6′-

109°13′，北

纬 21°13′-

21°23′。 

农渔

业区
15 243 

海域基本功能为渔业用

海；允许在论证基础

上，安排与渔业相兼容

的开发活动。 

严格限制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按照养殖容

量控制养殖规模和养

殖密度，发展健康、

生态养殖方式；禁渔

期间，禁止底拖网渔

船和拖虾渔船及捕捞

二长棘鲷幼鱼和幼虾

为主的其它作业渔船

进入生产；控制养殖

污染。自区划西边界

向东 4.5km 范围内不

得进行鱼排、鱼栅、

人工鱼礁、围海等活

动。 

调整与清理

影响生态环

境和航行安

全的养殖方

式。 

1～7 月为蓝圆鲹或二长

棘鲷产卵期，加强对蓝

圆鲹和二长棘鲷产卵场

的保护。 

海水水质执行不

劣于二类标准，

海洋沉积物和海

洋生物执行一类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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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近海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
区类
型 

面积 
（公顷）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域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91 B1-11 

西村港

至营盘

南部浅

海农渔

业区 

北海

市 

西村港至营

盘南部浅海

海域，东经

109°11′-

109°26′，北

纬 21°13′-

21°26′。 

农渔

业区
43 273 

海域基本功能为渔业用

海；允许在论证基础

上，安排与渔业相兼容

的开发活动。 

严格限制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按照养殖容

量控制养殖规模和养

殖密度，发展健康、

生态养殖方式；禁渔

期间，禁止底拖网渔

船和拖虾渔船及捕捞

二长棘鲷幼鱼和幼虾

为主的其它作业渔船

进入生产；禁止非法

围填海活动；加强养

殖用海污染防治。 

调整与清理

影响生态环

境和航行安

全的养殖方

式。 

加强对珍珠贝的保护；

1～7 月为蓝圆鲹或二长

棘鲷产卵期，加强对蓝

圆鲹和二长棘鲷产卵场

的保护。 

海水水质执行不

劣于二类标准，

海洋沉积物和海

洋生物执行一类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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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近海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
区类
型 

面积 
（公顷）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域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92 B1-12 

营盘至

彬塘南

部浅海

农渔业

区 

北海

市铁

山港

区 

营盘至彬塘

南部浅海海

域，东经

109°22′-

109°29′，北

纬 21°13′-

21°26′。 

农渔

业区
13 347 

海域基本功能为渔业用

海；允许在论证基础

上，安排与渔业相兼容

的开发活动。 

严格限制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按照养殖容

量控制养殖规模和养

殖密度，发展健康、

生态养殖方式；禁渔

期间，禁止底拖网渔

船和拖虾渔船及捕捞

二长棘鲷幼鱼和幼虾

为主的其它作业渔船

进入生产；禁止非法

围填海活动；加强养

殖用海污染防治。 

调整与清理

影响生态环

境和航行安

全的养殖方

式。 

加强对珍珠贝的保护；

1～7 月为蓝圆鲹或二长

棘鲷产卵期，加强对蓝

圆鲹和二长棘鲷产卵场

的保护。 

海水水质执行不

劣于二类标准，

海洋沉积物和海

洋生物执行一类

标准。 

93 B8-3 铁山港

保留区

北海

市

铁山港内，

东经

109°13′-

109°24′，北

纬 21°13′-

21°28′。 

保留

区 24 105 

允许改、扩建航道、选

划排污混合区等用海活

动；严格论证海域最适

合功能。 

禁止围填海。  
维护航道及锚地地形地

貌稳定。 

不劣于现状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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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近海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
区类
型 

面积 
（公顷）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域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94 B6-3 

北海珍

珠贝海

洋保护

区 

北海

市合

浦县

英罗港南侧

海域，东经

109°45′-

109°47′，北

纬 21°23′-

21°27′。 

海洋

保护

区 
1 336 

海洋保护区用海；兼顾

渔业用海。  

禁止改变海域自然属

性。 
 

保护珍珠贝资源及生

境。 

海水水质执行不

劣于二类标准，

海洋沉积物和海

洋生物执行一类

标准。 

95 B8-4 
涠洲岛-

斜阳岛

保留区

北海

市海

城区

涠洲岛外

围，东经

109°2′-

109°14′，北

纬 20°53′-

21°6′。 

保留

区 16 990 

严格论证海域最适合功

能。新建构筑物，应按

照规定征求相关部门的

意见。 

禁止大规模围填海活

动和其他严重改变海

域自然属性的开发利

用方式。可开展渔业

活动以及油气勘探、

开发活动。 

  
不劣于现状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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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近海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
区类
型 

面积 
（公顷）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域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96 B2-2 

涠洲岛

港口航

运区 

北海

市海

城区

涠洲岛西北

侧海岸，东

经 109°3′-

109°6′，北纬

21°2′-21°5′。 

港口

航运

区 
1 201 

保障港口航运用海，满

足石油码头终端的用海

需求，合理发展客货码

头。 

允许适度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通行船只不

允许抛锚；不得划定

锚地和倾倒区等。 

 
维护港口水深条件和航

道通畅。 

加强污染防治管

理，配备相应的

污染物接收设施

和防污染设备、

器材，制定完善

的防污染管理制

度与应急管理制

度。禁止向港口

水域倾倒泥土、

砂石以及超过规

定标准的有毒、

有害物质。港口

区水质执行不劣

于四类标准，海

洋沉积物和海洋

生物执行不劣于

二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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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近海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
区类
型 

面积 
（公顷）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域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97 B5-1 

涠洲岛

旅游休

闲娱乐

区 

北海

市海

城区

涠洲岛周围

海域，东经

109°3′-

109°8′，北纬

21°0′-21°5′。 

旅游

休闲

娱乐

区 

2 325 

海域基本功能为旅游娱

乐用海，北部兼容渔业

养殖功能，南部兼容港

口功能，保留客货码头

和渔港功能，旅游开发

应与珊瑚礁的保护相协

调；新建设旅游设施及

填海项目时，需按规定

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严格限制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合理控制旅

游开发强度，严格论

证基础设施建设；周

边海域不得设置排污

口、工业排水口或其

他污染源。 

 
保护岸线现有形态和人

文景观。 

南湾海域海水水

质执行不劣于三

类标准，海洋沉

积物和海洋生物

执行不劣于二类

标准；其他海域

海水水质执行不

劣于二类标准，

海洋沉积物和海

洋生物执行一类

标准。 

98 B7-1 

涠洲岛

特殊利

用区 

北海

市海

城区

涠洲岛南湾

海域，东经

109°6′-

109°6′，北纬

21°1′-21°1′。 

特殊

利用

区 
32 

维持现状，保护区域设

施及效能。 

允许适度改变海域属

性。 
 

维护港口水深条件和航

道通畅；保护岸线现有

形态和人文景观。 

保持现状水质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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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近海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
区类
型 

面积 
（公顷）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域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99 B6-1 

涠洲岛

海洋保

护区 

北海

市海

城区

涠洲岛东侧

和西南侧海

域，东经

109°4′-

109°9′，北纬

20°59′-

21°5′。 

海洋

保护

区 
2 572 

海洋特别保护区用海，

用于涠洲岛珊瑚礁生态

保护区建设。新建码头

及旅游设施时，需按规

定征求相关部门的意

见。 

禁止围填海活动；核

心区根据旅游需要，

允许适量的游客进行

海底潜水观光，但对

游客规模要进行严格

限制，尽量减少由于

旅游开发而对珊瑚礁

造成的影响；重点保

护区为对公众开放的

近海活动区，允许游

客在周围海域内游泳

及开展各类海上活

动，禁止机动船只进

入该区域，以避免海

底的珊瑚礁资源受到

影响。 

 保护珊瑚礁及其生境。

除用于科学考察

的目的外，严禁

渔民及游客潜水

进行采摘珊瑚

礁；建立相应的

研究管理机构，

定期对区域内的

珊瑚礁进行调查

研究，以了解其

生长及旅游影响

情况，避免出现

大面积白化、死

亡现象。加强海

洋环境监测，禁

止污水在区域内

排放；海水水质

执行不劣于二类

标准，海洋沉积

物和海洋生物执

行一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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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近海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
区类
型 

面积 
（公顷）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域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100 B6-2 

斜阳岛

海洋保

护区 

北海

市海

城区

斜阳岛东西

两侧海域，

东经

109°11′-

109°13′，北

纬 20°53′-

20°55′。 

海洋

保护

区 
142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101 B7-2 

斜阳岛

特殊利

用区 

北海

市海

城区

斜阳岛北侧

海域，东经

109°12′，北

纬 20°55′。 

特殊

利用

区 

 
维持现状，保护区域设

施及效能。 

允许适度改变海域属

性。 
 

维护港口水深条件和航

道通畅；保护岸线现有

形态和人文景观。 

保持现状水质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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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近海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
区类
型 

面积 
（公顷）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域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102 B1-13 

广西近

海南部

农渔业

区 

广西

近海

广西近海南

部海域，东

经 108°4′-

109°2′，北纬

21°13′-

21°27′。 

农渔

业区
177 038 

海域基本功能为渔业用

海；允许在论证基础

上，安排与渔业相兼容

的开发活动。锚地、倾

倒区和人工渔礁建设应

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

除人工渔礁建设、航

道改扩建、锚地和倾

废区的选划外，不得

改变海域自然属性；

禁渔期间，禁止底拖

网渔船和拖虾渔船及

捕捞二长棘鲷幼鱼和

幼虾为主的其它作业

渔船进入生产。 

调整与清理

影响生态环

境和航行安

全的养殖方

式。 

1～7 月为蓝圆鲹或二长

棘鲷产卵期，加强对蓝

圆鲹和二长棘鲷产卵场

的保护。 

捕捞区、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执

行不劣于一类海

水水质标准，海

洋沉积物和海洋

生物执行一类标

准。其他航道、

锚地和倾倒区执

行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的水质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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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近海基本功能区 

管    理    要    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序
号 代码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
区类
型 

面积 
（公顷） 

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海域整治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103 B6-4 

广西近

海南部

海洋保

护区 

广西

近海

广西近海南

部海域，东

经 108°25′-

108°41′，北

纬 21°13′-

21°21′。 

海洋

保护

区 
37 487 

海洋特别保护区用海，

用于保护广西近海南部

海域优质渔业品种、种

质资源及其产卵场的保

护。 

除航道和锚地建设

外，不得进行其他改

变海域自然属性的活

动；新建或改扩建锚

地或航道时需征求相

关部门意见。 

 

保护近海生物资源及其

产卵场： 1～7 月为蓝圆

鲹或二长棘鲷产卵期，

加强对蓝圆鲹和二长棘

鲷产卵场的保护。 

加强海洋环境监

测与渔业资源变

动情况研究，禁

止污水在区域内

排放；除航道或

锚地区域外，其

余区域执行海水

水质执行不劣于

一类标准，海洋

沉积物和海洋生

物执行一类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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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基本功能区索引表 

功能区类型 代码 功能区名称 地区 登记表中序号

A1-1 珍珠湾农渔业区 防城港市 8 

A1-2 企沙农渔业区 防城港市港口区 20 

A1-3 防城港红沙农渔业区 防城港市港口区 22 

A1-4 茅尾海西岸农渔业区 防城港市 24 

A1-5 茅尾海农渔业区 钦州市 25 

A1-6 茅尾海东部农渔业区 钦州市 35 

A1-7 三娘湾农渔业区 钦州市 48 

A1-8 廉州湾农渔业区 北海市 55 

A1-9 营盘农渔业区 北海市 62 

A1-10 白沙头至红坎农渔业区 北海市 66 

A1-11 沙塍至闸口农渔业区 北海市合浦县 67 

农渔业区 

A1-12 根竹山至良港村农渔业区 北海市合浦县 70 

A2-1 竹山港口航运区 防城港市东兴市 3 

A2-2 京岛港口航运区 防城港市东兴市 5 

A2-3 潭吉港口航运区 防城港市东兴市 7 

A2-4 白龙港口航运区 防城港市防城区 9 

A2-5 防城港西湾港口航运区 防城港市防城区 14 

A2-6 防城港港口航运区 防城港市港口区 18 

A2-7 茅岭港口航运区 钦州市 26 

A2-8 沙井港口航运区 钦州市 32 

A2-9 鹰岭-果子山-金鼓江港口航运区 钦州市 41 

A2-10 大榄坪至三墩港口航运区 钦州市 43 

A2-11 那丽港口航运区 钦州市 52 

A2-12 北海港口航运区 北海市海城区 60 

港口航运区 

A2-13 铁山港港口航运区 北海市 64 

A3-1 白龙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防城港市防城区 11 

A3-2 企沙半岛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防城港市港口区 19 

A3-3 企沙半岛东侧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防城港市港口区 21 

A3-4 茅尾海东岸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钦州市 36 

A3-5 金鼓江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钦州市 42 

A3-6 大榄坪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钦州市 44 

A3-7 廉州湾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北海市 57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A3-8 营盘彬塘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北海市铁山港区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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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类型 代码 功能区名称 地区 登记表中序号

矿产与能源区 A4-1 铁山港矿产与能源区 北海市 65 

A5-1 防城港金滩旅游休闲娱乐区 防城港市东兴市 6 

A5-2 江山半岛东岸旅游休闲娱乐区 防城港市防城区 12 

A5-3 防城港西湾旅游休闲娱乐区 防城港市 15 

A5-4 防城港东湾旅游休闲娱乐区 防城港市港口区 16 

A5-5 沙井西侧旅游休闲娱乐区 钦州市 33 

A5-6 茅尾海东岸旅游休闲娱乐区 钦州市 34 

A5-7 七十二泾旅游休闲娱乐区 钦州市 37 

A5-8 龙门及观音堂旅游休闲娱乐区 钦州市 39 

A5-9 鹿耳环至三娘湾旅游休闲娱乐区 钦州市 45 

A5-10 三娘湾旅游休闲娱乐区 钦州市 46 

A5-11 廉州湾旅游休闲娱乐区 北海市 56 

A5-12 北海银滩旅游休闲娱乐区 北海市 61 

A5-13 闸口至公馆港旅游休闲娱乐区 北海市合浦县 68 

旅游休闲娱乐区 

A5-14 沙田东岸旅游休闲娱乐区 北海市合浦县 73 

A6-1 北仑河口红树林海洋保护区 防城港市 2 

A6-2 防城港东湾海洋保护区 防城港市港口区 17 

A6-3 茅尾海红树林海洋保护区 钦州市 28 

A6-4 茅尾海中部海洋保护区 钦州市 30 

A6-5 三娘湾海洋保护区 钦州市 47 

A6-6 大风江红树林海洋保护区 钦州市 50 

A6-7 山口红树林海洋保护区 北海市合浦县 71 

海洋保护区 

A6-8 合浦儒艮海洋保护区 北海市合浦县 72 

A7-1 北仑河口特殊利用区 防城港市 4 

A7-2 白龙特殊利用区 防城港市防城区 10 

A7-3 江山半岛特殊利用区 防城港市防城区 13 

A7-4 龙门特殊利用区 钦州市 38 

A7-5 北海特殊利用区 北海市海城区 59 

特殊利用区 

A7-6 海底光缆特殊利用区 钦州市北海市 74 

A8-1 北仑河口保留区 防城港市 1 

A8-2 大小冬瓜保留区 防城港市港口区 23 

A8-3 茅岭江保留区 钦州市 27 

A8-4 茅尾海北部保留区 钦州市 29 

保留区 

A8-5 沙井北岸保留区 钦州市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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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类型 代码 功能区名称 地区 登记表中序号

A8-6 龙门及观音堂保留区 钦州市 40 

A8-7 大风江口西岸保留区 钦州市 49 

A8-8 大风江保留区 钦州市 51 

A8-9 大风江口东岸保留区 北海市合浦县 53 

A8-10 西场保留区 北海市合浦县 54 

A8-11 廉州湾保留区 北海市合浦县 58 

A8-12 公馆港至根竹山保留区 北海市合浦县 69 

 
 

近海基本功能区索引表 
功能区类型 

代码 功能区名称 地  区 
登记表中 

序号 

B1-1 北仑河口农渔业区 防城港市东兴市 75 

B1-2 防城港金滩南部农渔业区 防城港市东兴市 76 

B1-3 江山半岛南部农渔业区 防城港市 77 

B1-4 企沙半岛南部农渔业区 防城港市港口区 78 

B1-5 钦州湾外湾农渔业区 钦州市 81 

B1-6 钦州湾东南部农渔业区 钦州市 85 

B1-7 大风江航道南侧农渔业区 钦州市 86 

B1-8 廉州湾西南部浅海农渔业区 北海市 87 

B1-9 电建南部浅海农渔业区 北海市 89 

B1-10 白虎头南部浅海农渔业区 北海市 90 

B1-11 西村港至营盘南部浅海农渔业区 北海市 91 

B1-12 营盘至彬塘南部浅海农渔业区 北海市 92 

农渔业区 

B1-13 广西近海南部农渔业区 广西近海 102 

B2-1 三墩外港口航运区 钦州市 84 
港口航运区 

B2-2 涠洲岛港口航运区 北海市 96 

工业与城镇用

海区 
B3-1 企沙半岛南侧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防城港市 79 

B4-1 钦州湾矿产与能源区 钦州市 83 
矿产与能源区 

B4-2 大风江东岸矿产与能源区 北海市 88 

旅游休闲娱乐

区 
B5-1 涠洲岛旅游休闲娱乐区 北海市 97 

B6-1 涠洲岛海洋保护区 北海市 99 

B6-2 斜阳岛海洋保护区 北海市 100 

B6-3 北海珍珠贝海洋保护区 北海市合浦县 94 
海洋保护区 

B6-4 广西近海南部海洋保护区 广西近海 103 

特殊利用区 B7-1 涠洲岛特殊利用区 北海市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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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类型 
代码 功能区名称 地  区 

登记表中 
序号 

B7-2 斜阳岛特殊利用区 北海市 101 

B8-1 企沙半岛东侧保留区 防城港市港口区 80 

B8-2 老人沙保留区 钦州市 82 

B8-3 铁山港保留区 北海市 93 
保留区 

B8-4 涠洲岛-斜阳岛保留区 北海市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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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图 

1、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图 

2、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图-防城港市 

3、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图-钦州市 

4、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图-北海市 

 

 

 

 

 

 

 

 


